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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內容 

 

壹、前⾔ 

隨著網路媒體在青少年中的普及，已有越來越多的新聞媒體開始報導他們網路的使

⽤情況和引發的效果。過去的青少年研究與相關理論主要來⾃兩⼤傳統的影響，第⼀種

是以美國芝加哥學派為⾸的傳統學派，將青少年的⾏為視為社會整合過程中不穩定的因

素，主要關切青少年的偏差性⾏為，並希望透過種種矯正，來將青少年順利整合進⼊成

⼈的世界與價值。另外⼀種傳統由英國伯明罕⽂化研究中⼼所開展，將青少年現象視為

⼀種抵抗成⼈社會主流價值的次⽂化，建構新的⽣活⽅式與認同（邱瑞惠，2005）。雖然

學術界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青少年的次⽂化，特別是青少年的在網路上建⽴的次

⽂化，但台灣有關於青少年的研究，仍然主要採⽤第⼀種的研究傳統（王俐容&陳偉鳳，

2010）。這種傳統所對應的⽂化和媒體建構是把青少年再現成為「問題青少年」（youth-

as-trouble），強調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險和控制⽅法，特別聚焦在社群媒體所引發

的衝突和問題（例如網路霸淩、⼈際壓⼒、個⼈資訊外洩、網路上癮等等），⽐較不強

調它對青少年社交、個⼈認同和歸屬感上的利益。媒體如果普遍採⽤「問題青少年」的

建構，可能會加深整個社會民眾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擔憂，並贊成家⾧、學校和政

府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控制，卻忽視社群媒體對青少年在社交、個⼈認同和歸屬感

上的需要和利益。針對這樣兩個可能的假設，本研究主要考察兩個研究問題。第⼀個問

題是傳統的主流媒體（三⼤報）如何再現社群網站的青少年使⽤者？與青少年⾃⼰的報

告相⽐，主流媒體是否更多的強調青少年在社群網站上的負⾯⾵險使⽤⾏為，較少提到

正⾯（收益）使⽤⾏為？再者，主流媒體如何報導⽗母、學校和政府介⼊⾏為的有效

性？第⼆個研究問題是民眾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認知是否受到報紙媒體的影響？閱

讀報紙新聞較多的⼈是否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有較⾼的⾵險認知？⽽進⼀步影響到他

們對⽗母、學校和政府介⼊青少年使⽤⾏為的態度？ 

 

⼀、台灣青少年使⽤臉書的情形 

正如在亞洲的其他新興國家，在台灣的年輕⼈⼝當中，資通科技迅速的擴散和被採

⽤。2014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發現，在台灣有 89.1%的青少年平時會上網，其中 65.6%的⼈

直接⽤智慧型⼿機上網，並有 18.1%和 58.6%的青少年有時和時常使⽤社交網站（例如：

Facebook 臉書、微網誌）。調查還發現，台灣青少年，只有 2.7%從來沒有上網使⽤社交

網站，31.3%很少或有時使⽤，66%經常上網使⽤社交網站。在各種常⽤的社交網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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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的⼈最常使⽤ Facebook（臉書）。他們臉書的朋友名單最多的情況是 100-300 ⼈。在

社交網站中最常互動的那位朋友，與他們的關係 78.6%是熟悉的⼈。他們在社交網站上的

⼤部分的朋友（45.6%）或者幾乎所有的朋友（40.8%）是彼此互相認識的。57.9%的青少

年喜歡在社交網站上與⼈互動。 

當青少年廣泛使⽤社群網站的同時，傳統媒體也開始報導他們使⽤的情況和效果，

成為關於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特別是社群網路應

⽤）對社會影響爭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爭論⼀⽅⾯延續了幾千年來⼈們對科技對⼈

類影響，特別是⾵險針對收益的探討；另⼀⽅⾯將爭論聚焦到⼀個特殊的族群（青少

年）和社會⽂化對青少年本質、能動性和最⼤利益的理解。U.Beck 早在 1986 年就指出，

探討科技對社會的⾵險，不是看平均值或者邊界值，⽽是要⾸先關注那些對該⾵險最脆

弱的族群。 

⼆、青少年的研究 

直到⼗⼋世紀，隨著⼯業化、城市化和兒童福利的國家化，青少年作為⼀種獨特的

社會分類，才開始出現。就其⽣理狀態來講，青少年指從 9 歲-18 歲之間的兒童。依據我

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條中規定：「所稱少年，係指⼗⼆歲以上未滿⼗⼋歲之

⼈」。⽽現在⼩孩⼦的早熟及就讀⼤學⼈數增加，青少年的年齡有向上及向下延伸的趨

勢，⼤約為 10 歲~22 歲。本研究按照 2014 年科技部傳播科技調查的做法，將青少年定義

為 9-17 歲的兒童。 

青少年研究與相關理論主要來⾃兩⼤傳統的影響，第⼀種是以美國芝加哥學派為⾸

的傳統學派，將青少年的⾏為視為社會整合過程中不穩定的因素，主要關切青少年的偏

差性⾏為，並希望透過種種矯正，來將青少年順利整合進⼊成⼈的世界與價值。另外⼀

種傳統由英國伯明罕⽂化研究中⼼所開展，將青少年現象視為⼀種抵抗成⼈社會主流價

值的次⽂化，建構新的⽣活⽅式與認同（邱瑞惠，2005）。代表⼈物 Dick Hebdige(1988)

認為前者是對青少年⽂化的汙名化。他的研究發現，現代的媒體主要將青少年再現成兩

種⽅式：問題青少年（youth-as-trouble）和享樂青少年(youth-as-fun)，分別呼應前⾯兩種

不同傳統的預設⽴場。Hebdige 還指出，「問題青少年」的形象最早，可追溯⾄⾃於維多

利亞時代，當時的攝影作品是⽤來提供對「街頭頑童」的監視。⽽「享樂青少年」的形

象則出現於 1950 年代⿎吹消費主義的廣告裡，是廣告主為了爭取青少年經濟資源的新市

場所建構的。台灣有關於青少年的研究，也多半深受這兩種傳統影響，特別是第⼀種為

最主要的（王俐容&陳偉鳳，2010）。 

在台灣，隨著青少年消費能⼒的增加⽽凸顯出很多青少年的次⽂化。台灣當前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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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次⽂化包括消費⽂化、服裝造型⽂化、網路和網咖⽂化、偶像崇拜⽂化、漫畫⽂

化、嘻哈⽂化、流⾏語⽂化（吳瓊洳，2008）、線上游戲⽂化（柯舜智，2004）、流⾏⾳

樂⽂化等等。台灣的青少年次⽂化具有許多特徵, 根據陳啟榮的歸納（2008，⾴ 45-

48），分別包括對形式主義的反抗（追求獨⽴和創新）、追求個性化與⾃我表現（⽬的是

吸引別⼈注意）、對同儕之間⼗分依賴和重視（從團體中發展⾃我認同）、喜新厭舊的

速⾷⽂化、對偶像團體的瘋狂崇拜、做事衝動不思後果、膚淺粗俗的語⾔表達、封閉唯

我的圖像思考和反對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表現出慈善和正義的社會關懷）。這些青少

年更深層的動機是透過次⽂化尋找安全感與⾃主感的滿⾜、透過次⽂化獲得⾏為參照標

準，得到認同感和歸屬感，並疏解他們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吳瓊洳，2008）。這種不滿則

源於⾝⼼發展失衡、代間⽂化的不連續性（陳啟榮，2008）。⽽這些次⽂化形成的原因包

括傳統家庭功能的沒落、學校的普及和⼤眾媒體的影響，特別是網路媒體的發達。學術

界和⼤眾媒體也逐漸感受到經由青少年次⽂化所引領的流⾏⾵潮，並開始賦予正⾯的意

義。特別針對青少年在網路建⽴的⾃我⾵格，⼀些研究（王俐容、陳偉鳳，2010）特別肯

定青少年次⽂化的創造⼒與⾃我⾵格的強調，甚⾄是對抗挑戰成⼈世界的價值，與第⼆

種英國的次⽂化傳統較為接近。但正如王俐容與陳偉鳳（2010）指出的，兩種學術傳統只

是相對性的差異，不必完全對⽴。⽽⼆者的區隔必須在具體的歷史⽂化脈絡下才能理

解。 

三、媒體對於青少年的再現 

新聞如何再現這些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者的形象以及如何報導社群媒體對青少年

的影響，無疑會受到傳統社會⽂化對兒童建構的影響。上述的青少年研究暗⽰台灣的社

會⽂化偏向於傳統的研究路徑，即把青少年看成是社會整合過程中的不穩定因素，並希

望透過種種矯正，將青少年順利納⼊成⼈的世界與價值觀。因此，新聞媒體很可能將青

少年再現成為「問題青少年」的形象，強調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險和控制⽅法，特

別聚焦在社群媒體所引發的衝突和問題（例如網路霸淩、⼈際壓⼒、個⼈資訊外洩、網

路上癮等等）。卻忽視他們在社群網站上所形成的次⽂化，以及這些次⽂化對青少年認

同感、歸屬感和⾃我表達上所提供的利益。⽽這種再現⼜會進⼀步的影響社會⼤眾的認

知、情感和⾏為。根據框架理論和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媒體的報導可以型塑社會⼤眾對

資通科技的看法，進⽽影響相關的政治決策。具體的講，媒體如果普遍採⽤「問題青少

年」的建構，可能會加深整個社會民眾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擔憂，並贊成家⾧、學

校和政府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控制，卻忽視社群媒體對青少年在社交、個⼈認同和

歸屬感上的需要和利益。因此，考察⼤眾媒體報導報導青少年使⽤社群媒體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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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和現實意義。 

對於⼤眾媒體如何報導和建構兒童或青少年電腦使⽤者的研究到⽬前為⽌，還相當

稀少。最早且最深⼊針對媒體建構的兒童電腦使⽤者形象的研究者是 N. Selwyn，他在

2003 年分析了英國 1980-2001 年間不同的⽂獻資料，發現其中有六種兒童電腦使⽤者的

論述，分別為（1）「天⽣的兒童電腦使⽤者」，他們天⽣就對資通科技感興趣，善於使

⽤資通科技。 他們被描述成為電腦專家和具有天賦的創造⼒。資通科技則被視為對使⽤

者友善、⿎勵參與，促成了兒童的⾃發性和想像⼒；（2）「成功的兒童電腦使⽤者」強

調資通科技能提⾼孩⼦的表現，特別是學習和課業表現。⼀些本來很普通或者弱勢的孩

⼦因為使⽤資通科技⽽變得優秀和先進了。與傳統單向、枯燥和同質性的教學法相⽐，

資通科技好像⼀個聰明、耐⼼且隨叫隨到的私⼈教師，因材施教。 

（3）「有需求的兒童電腦使⽤者」強調使⽤資通科技是資訊時代的必需, 孩⼦需要

學習使⽤資通科技的技能。資通科技被看成是資訊的⾼速公路、經濟/教育的未來, 國際

競爭的關鍵。（4）「危險的兒童電腦使⽤者」則是被資通科技以負⾯和反社會的⽅式賦

權，積極主動地使⽤資通科技做危險的事，傷害⾃⼰和別⼈。他們脫軌、懶惰、缺少學

習動機、缺乏⾃製、享樂主義、主動在網路上尋找暴⼒和⾊情內容。常出現的主題包

括：網路成癮、宅男、憂鬱症、找⿇煩、學業退步等（5）「受害的兒童電腦使⽤者」是

⼀些無辜、被動、脆弱的受害者，使⽤資通科技時不經意就接觸到不良的⾊情暴⼒內

容，因為缺少智⼒、情感和道德的成熟度，需要成⼈的引導和保護，處於網路詐騙、誘

拐、霸淩、⾊情內容、盜版、隱私外洩、價值混亂等各種危險當中。 

可惜的是，後來很少有研究考察這些形象在媒體內容中出現的頻率和相關因素，因

為他的研究沒有將這些兒童電腦使⽤者的形象量化成為可操作的編碼類別。雖然， Shaw 

和 Tan（2014）的研究有分析兒童電腦使⽤者的形象，但她們的研究範圍囊括所有的電

腦網路科技，沒有聚焦於青少年對特定網絡應⽤軟體--社群媒體的效果。與⼀般的網絡相

⽐，社交網站在功能和特性上有很⼤的不同，因此前者的研究結果雖然可以作為重要的

參考資料，卻無法深⼊和精準的理解媒體對青少年使⽤社交網站的媒體建構和框架，也

無法將內容分析的結果與特定的媒體對公眾的效果建⽴有效的連結。另外，Shaw 和 Tan

（2014）的研究只有分析《國語⽇報》的新聞報導內容，⽽沒有考察台灣社會的主流新聞

媒體的報導內容，也無法合理地推論相關的新聞框架內容，對社會⼤眾的影響。 

四、媒體報導⾵險的框架 

社會建構論者認為媒體影響了⼈們對⾵險的定義。雖然台灣民眾普遍具有使⽤網路

的經驗，但⼤部分對於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險和收益沒有直接的個⼈經驗，他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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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依靠媒體所提供的框架來理解和評價新科技的⾵險（Scheufele, 1999）。近年來，考察

⾵險報導內容的研究常常使⽤的⼀個理論⽅法叫做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 Boholm, 

2009）, 並且被公認為可以有效地分析科技和⾵險新聞所呈現的社會關係的特徵（Allan, 

Anderson & Petersen, 2010）。媒體框架指的是⼀些修辭技巧或概念結構，它們透過選

擇、強調、排除和特別說明現實的某些⽅⾯來組織媒體內容（Scheufele, 1999），從⽽促

成某些問題（或事件）的定義、因果解釋、道德評價和建議的處置⽅法（Entman, 

1993），這些⽅法也被稱為媒體框架的推理裝置（reasoning devices）(Entman, 1993; 

Gamson & Modigliani, 1989）。媒體通常通過⼀些框架裝置（framing devices），包括⽐

喻（metaphors）,例⼦（exemplar），標題（catchphrases），描繪（depictions）與視覺

圖像（visual images），來暗⽰觀眾或者讀者如何來思考某個議題（Gamson & 

Modigliani, 1989; Van Gorp, 2007）。過去的研究發現，在新的資通科技（例如個⼈電腦，

Cogan,2005；網路，Rössler, 2001；Twitter, Arceneaux & Weiss, 2010）應⽤的早期，媒體

報導的內容常常帶有特別正⾯的想法。但是後期這些資通科技的普及，⼈們開始接觸到

很多⾵險的案例，因此媒體的報導也從正⾯轉為負⾯和中性。只可惜相關的研究多是分

析歐美傳播媒體的內容，⽽⾮亞洲新興國家的媒體內容。⽽且，探討資通科技效果的框

架也僅限於對成⼈和社會整體的影響，⽽沒有專⾨針對某種資通科技對兒童或青少年影

響的研究。 

五、網路使⽤的⾵險及其控制研究 

正如前⾯所提到的，傳統的青少年研究主要著重於青少年的偏差⾏為並予以糾正，

因此，很多國內外對青少年使⽤網路的研究都集中在他們使⽤網路的⾵險、⾵險控制及

其效果。與之對應的，這些研究常常使⽤調查的⽅法瞭解兒童及青少年使⽤的動機、⾵

險感知、收益感知、正⾯⾏為、負⾯⾏為和⽗母介⼊⽅式的效果。這些調查包括 2004 年

Livingstone 和她的同事對英國的兒童進⾏了名為《英國兒童上網》（UK Children Go 

Online）⼤規模調查（n=1511），了解兒童的上網⾏為，特別聚焦於他們所遭遇的⾵險、

收益、網路素養和⽗母介⼊⾏為。另外，美國的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02 之後, 每隔

兩年對青少年及其⽗母進⾏調查，瞭解青少年使⽤網路和社群媒體使⽤的動機、態度和

⾏為，以及瞭解青少年的⽗母允許或者⼲涉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動機、態度和⾏為。

台灣的學者和⾮贏利組織近年來也開始考察網路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特別矚⽬的

往往是網路的負⾯影響，即⾵險⾏為，主要包括網路成癮、網路霸淩和網路⾊情與暴⼒

資訊。在台灣，2014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也開始關注相關議題，這次調查除了調查 18 歲以

上的⼀般民眾（n=2013）外，更將年齡向下延伸⾄ 9-17 歲的青少年（n=1959）。調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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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除了網路使⽤⾏為外，青少年問卷還增加了網路霸淩、網路素養、數位落差、青少年

網路正負⾯使⽤⾏為、和⽗母的介⼊⽅式和效果。其調查資料已於 2015 年 7 ⽉，在傳播

資料庫的網站上公開，供國內外傳播研究學者使⽤，也成為了本研究重要的參考資料。

可惜的是，⽬前台灣的相關調查資料，沒有直接測量⼀般民眾和青少年⽗母對網路特別

是社交網站對青少年影響的認知和態度的調查資料。只有王嵩⾳（2015）年的研究，有調

查嘉義市國⾼中⽣（12-18 歲）及其⽗母 2012 年的調查資料。但是青少年⽗母本⾝所具有

的⼈⼝變項特徵，使其無法代表全國的民眾。與普通民眾相⽐，他們還受到觀察瞭解⾃

⼰孩⼦所具有的直接經驗的影響。最後，因為利⼰主義出發的第三⼈效果，家⾧常常會

認為⾃⼰的孩⼦在使⽤媒體的時候⽐別⼈的孩⼦遇到⽐較少的⾵險（陳佳宜和王嵩⾳，

2009）。 

六、政策上的意義 

過去的⽂獻主要提到四種控制網路⾵險和加強網路效益的⽅法：提⾼兒童⾃⾝的網路

素養，或者透過⽗母、學校和政府的有效介⼊。過去的研究還發現，提⾼兒童⾃⾝的網路

素養（Livingstone，Bober，& Helsper, 2005)）或者加強⽗母的介⼊（王嵩⾳, 2015）, 往往

無法達到有效控制⾵險的⽬的，因為他們無法完全理解網路的⾵險，也沒有⾜夠的資源來

控制社群網站上的⾵險（Livingstone & Brake, 2010）。政府、教育者、業界和⽗母都應該

的青少年所經歷的廣泛性的網路⾵險給予嚴重的關切和介⼊（Livingstone & Bober， 2005）。

他們建議學校和政府可以透過擴⼤網路普及率減少兒童內部的數位落差、⿎勵並設計有價

值的網站、提⾼青少年網路素養和批判能⼒等⽅⾯發揮進⼀步的作⽤。 

在美國，幾乎所有 Yardi 和 Bruckman（2011）所訪問的⽗母都承認，他們無法監視

和控制⼦⼥在 FB 上所作的每⼀件事。很多孩⼦不喜歡⽗母成為他們在 FB 上的好友（West, 

Lewis & Currie, 2009）。無論是在家裡還是在學校，⽗母希望學校在監視孩⼦上網內容上與

他們共同承擔責任。但是，被訪問的⽗母都不太希望政府來直接監視他們的孩⼦，他們覺

得那是⽗母的責任。然⽽，⼀些⽗母同意政府應該通過禁⽌青少年做不該做的事情的法律。

例如，按照美國的法律的規定，商業公司不能直接收集 13 歲以下兒童的個⼈資訊，這必須

經過⽗母的同意。因此臉書公司要求只有超過 13 歲的⼈才能註冊獨⽴帳號。可是，早在

2010 年，就有楊淇淯和于富雲（2011）透過⽅便抽樣調查的⽅法，發現南部四縣 3-6 年級

國⼩學童中，接近⼀半的學童有使⽤臉書的經驗。其中使⽤過臉書之學童，66%擁有⾃⾏

註冊之個⼈帳號。可⾒，在台灣，違反該原則的情況⾮常普遍。在美國，青少年謊報年齡

⽽註冊的現象⾴同樣普遍。很多民眾根本就不知道有類似的規定和法律。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台灣，很多學校禁⽌學⽣在學校使⽤⼿機，但學⽣總是有辦法逃過



7 
 

⽼師的眼睛。另外，這也意味著⽗母不能在上學期間⽤⼿機聯絡他們的孩⼦，這點也在學

校政策和⽗母之間製造了主權上的緊張。因為過去的研究（West et al., 2009）發現，與⼀般

的網路不同，社交網站屬於半公共領域，這就排除了政府幹預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作為⼀

個新興的通訊科技，政府對它在使⽤上的規範還沒有建⽴起來(Sprague, 2010）。因此當實

際的網路霸淩案例產⽣時，政府就會修正甚⾄強解既有的法律，來⼲涉和控制相關的犯罪

⾏為。但是，具體針對解決網路⾵險的法律還有待建⽴和發展。 

相關的研究問題包括：當社會⼤眾感到青少年⽗母的介⼊⾏為無效的時候？他們是否

贊成學校和政府的介⼊？⽤哪種形式介⼊？政府制定法律政策規範網路服務商？還是透

過學校加強對學⽣及⽼師的宣導？提⾼學⽣的網路素養和反網路霸淩應對策略。由於報紙

的新聞報導，基本屬於公領域的範圍，這就意味著報紙將 FB 對兒童影響的議題，從私領

域帶⼊了公共領域。再加上政府已經將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安全和福利納⼊了公共福利

政策的考量，因此兒童在社交網站上遇到的⾵險和利益的歸因和責任問題，還處於⼀個模

糊地帶，有待於進⼀步澄清和討論。這個時期的媒體報導，就⾃然成為了⼀個重要的框架

競爭的領域。這也引發了相關的疑問台灣的社會⼤眾對類似議題的想法如何？他們覺得社

群媒體有哪些正⾯和負⾯的效果？他們是否擔⼼相關的隱私和安全問題？這裡⾯隱藏了

哪些對孩⼦本質、能⼒和需要的假設？這些假設和認知從何⽽來？與新聞媒體對兒童（包

括青少年）的建構和對社群媒體的使⽤效果的框架有哪些聯繫？ 

過去，雖然國外有許多關於青少年使⽤社交網站的研究，但無法直接⽤來理解台灣媒

體對台灣民眾的影響。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母對兒童（包括青少年）的本質、能動性

和最⼤需求，以及對對新科技及其影響的認知，都受到傳統⽂化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很可

能對青少年的理解，以及社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有不同的認知和採⽤不同的控制⾏為。

隨著全球對兒童權利重要性認識的加強，探討當今的台灣媒體如何再現兒童電腦使⽤者的

形象以及如何框架新傳播科技對兒童的影響變得⾮常重要。這樣的研究可以揭⽰台灣媒體

常常使⽤的⼀些修辭背後存在哪些對兒童的本質、能動性、利益和需要的常態性假設。也

有助於發現「資訊社會」背後隱藏著哪些政治權利結構和經濟考量。政府和商業利益會使

⽤這些形象來複述和解釋關於新傳播科技對兒童的影響的說法，推銷⼀系列的政治、經濟、

社會、⽂化、教育和福利政策。因為⽂化對兒童性建構⾮常重要，本研究的結果也有助於

瞭解西⽅常⽤的修辭是否已經複製到亞洲的媒體內容中，成為⼀種全球性判斷其他⽂化中

兒童性(childhood)概念的標準。 

貳、研究⽬的介紹 

本研究計畫規劃使⽤兩年的時間來完成四個主要研究問題。第⼀個研究問題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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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主流的新聞媒體如何報導青少年使⽤社群媒體 Facebook 的情況和效果。本研究將採

⽤內容分析的⽅法，考察 2014 年 8 ⽉ 1 ⽇⾄ 2016 年 7 ⽉ 31 ⽇台灣《聯合報》、

《⾃由時報》、《蘋果⽇報》(對選取這段時間抽樣和這三家報紙的原因在研究⽅法部分

有詳述，⾒) 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所有的新聞報導的內容，包括網路使⽤的負⾯⾏為、

網路霸淩及其回應、使⽤的正⾯⾏為、網路技能、網路素養、⾵險應對策略、⽗母介⼊

⽅式及其效果、⾵險和收益的歸因⽅式、框架⾓度和所強調的青少年最⼤利益的類別。

研究結果可以幫助瞭解社會⽂化和新聞媒體對青少年的本質、能動性和最⼤需求的基本

假設是什麼？以及新聞媒體如何框架臉書使⽤對青少年個⼈和整個社會的影響？ 

第⼆個研究問題是，媒體報導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內容與青少年⾃⼰報告的使⽤

情況存在哪些差異。研究者會使⽤次級調查資料分析的⽅法，分析 2015 年 7 ⽉科技部傳

播調查所公佈的於 2014 年 5-6 ⽉所調查的全國青少年的訪談資料，瞭解青少年⾃⼰如何

報告他們使⽤社群媒體的情況，包括網路使⽤的負⾯⾏為、網路霸淩及其回應、使⽤的

正⾯⾏為、網路技能、網路素養、⾵險應對策略、⽗母介⼊⽅式。將這個訪談結果與報

紙內容資料的結果進⾏⽐較，顯⽰出⼆者的差異性。通過這樣的⽐較不但可以瞭解媒體

框架所偏好的框架⽅法，還可以推論媒體報導在型塑公眾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認知和

態度上所起的作⽤，特別是媒體傾向於如何反應現實世界中青少年使⽤新傳播科技的⾵

險。 

第三個研究問題是探討台灣報紙媒體報導關於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相關媒體框架

對⼀般民眾和青少年⽗母認知和態度的影響。使⽤電話問卷訪問的⽅法，調查台灣民眾

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認知和態度，以及對其他重要利益關係⼈（⽗母、學校和政

府）介⼊的評價。問卷具體的問題包括⾵險感知、利益感知、對網路⾵險嚴重性的估計

和關切度、對青少年網路技能、網路素養和網路⾵險應對能⼒的評估、對⽗母介⼊⽅式

效果的評價、對學校和政府的信任度、和對學校和政府介⼊必要性的評價。透過量化統

計的分析⽅法，考察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變項與報紙使⽤頻率之間的關係

（⾒圖形 1）。 

最後⼀個研究問題是⼀般民眾和青少年的⽗母在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認知和態度

有何差異，包括網路使⽤的負⾯⾏為、網路霸淩及其回應、使⽤的正⾯⾏為、網路技

能、網路素養、⾵險應對策略、⽗母介⼊⽅式及其效果、⾵險和收益的歸因⽅式、框架

⾓度和所強調的青少年最⼤利益的類別。另外，是否因為第三⼈效果，⽗母的⾵險感知

⽐較普通民眾來的低？反⽽利益感知、網路素養和⽗母介⼊效果都⽐較⾼？還有，上述

研究變項之間的關係是否在⼀般民眾和青少年⽗母之間存在差異？受到哪些影響？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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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媒體的效果是否受到削弱？其結果不但有理論上的意義，還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和評價

針對這兩組⼈⽽收集到的訪談資料。 

這些調查資料分析的結果不但可以與內容分析相對照，推論相關和因果關係；還可以

⽐較台灣和其他社會的感知差異，瞭解社會⽂化的影響作⽤。具體的理論架構請參看圖 1，

從這個圖形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媒體內容的假設成⽴的話，即媒體較多報導青少年使⽤

社群媒體的負⾯⾏為，較少報導效益和素養；因此越多看報紙的⼈，越會感知到青少年的

使⽤有較強的⾵險，較少的收益和素養，這會導致他們認為⽗母的⼲涉效果不佳，進⽽贊

成學校和政府予以規範。 

 

 

圖形 1 

 

 

 

 

 

 

 

 

 

 

 

 

 

 

參、⽂獻探討 

⼀、青少年經歷的網路⾵險和機會 

（⼀）網路⾵險 

Livingstone, Bober 和 Helsper (2005)將兒童使⽤電腦常常遇到的⾵險分為五類。第⼀

類是兒童無意接觸到的⾊情內容。第⼆類是兒童無意接觸到的暴⼒和種族歧視內容。第

三類是兒童主動搜索觀看帶有⾊情、暴⼒、種族歧視的負⾯內容。第四類是兒童將⾃⼰

風險感知 政府學校

信任度 

媒體使用 效益感知 贊成政府

學校規範 
父母干涉

效果評價 

素養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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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的隱私透露給別⼈。最後⼀類是兒童接觸到壞⼈⽽受到邀請與之談話或外出，或

者網路霸淩。2014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發現，台灣的青少年，使⽤網路時，最常遇到的⾵

險是：不⼩⼼上到⾊情網站（30.2%），接到⾊情的電⼦郵件（19.7%），玩暴⼒的線上遊

戲（17.1%），在網路上提供個⼈資料給他⼈（14.8%），在網路上收到別⼈寄出的惡意訊

息（13%），⾮法下載影⽚（12.1%）和遇到詐騙（10.8%）。網路上的⾊情資訊數量，隨

著網路的⽇益普及，急速增加。羅⽂輝等⼈（2008）透過 2006 年調查臺北市的⾼中⽣收

看網路⾊情資訊的情況發現，在各種⾊情媒介中，青少年收看⽐例最⾼的是網路⾊情。

愈常收看網路⾊情，和愈常從事互動性網路⾊情活動的青少年，愈傾向認為和偶然認識

的⼈發⽣性⾏為是可以接受的⾏為，也愈可能接受婚外性⾏為，並且愈傾向接受強暴迷

思。 

FB 也可以被青少年⽤來欺負同伴。透過 FB 等社交網站的廣泛使⽤，⼤⼤提升了網

路霸淩的機會。社群媒體是青少年在網路上最常霸淩同儕和被同儕霸淩的地⽅（科技部

傳播調查，2014）。美國的網路霸淩調查中⼼將網路霸淩定義為：被⼈利⽤⼿機或其它電

⼦設備在線上重複騷擾、傷害和取笑的⾏為。劉世閔和陳素貞（2010）的定義為：指利⽤

數位溝通設備，傳遞令⼈難堪、嘲諷、傷害及辱罵他⼈的⽂字和圖像，由於網路虛實難

辨的特質，只是這些訊息廣泛流傳，企圖利⽤ E 化制裁之公審，迫使被害者⼼⽣懼怕、

羞憤，以達中傷他⼈之⽬的⽅式。 

⾦⾞教育基⾦會 2012 年 7 ⽉公佈青少年網路調查，近 6 成青少年認為網路霸淩嚴

重，34%的青少年承認曾經在網路上使⽤不雅⽂字留⾔或交談，其中以⾼中⽣最多。⾯對

網路霸淩，超過 7 成的⼈選擇淡定回應或視⽽不⾒；不過也有 41.6%會選擇刪除好友，

23.2%會柔性勸導，⼤概有 1 成 2 的⼈會以⽛還⽛、群體攻擊，也有 5%的青少年會按贊⽀

持。兒福聯盟調查發現，兒童最常以部落格、即時通訊和社群網站張貼、複製、轉寄具

有辱罵、恐嚇和令⼈難堪的圖⽂。2014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發現，2.9%的青少年在過去兩

個⽉在網路上遇到被同學罵、嘲笑或捉弄（開玩笑不算），1.7%遇到同學不讓他/她參加

某個團體或活動，2.6%遇到同學到處說他/她的壞話或不想讓⼈家知道的事（包括照⽚或

影⽚）。最常在網路上遇到上述情況的地點是社群媒體（68.7%）和遊戲網站（42.3%）。

遇到類似情況，他們最常使⽤的處理⽅法是忽略（36.7%），刪掉冒犯的資訊（24.2%）和

要他⼈停⽌這樣的⾏為（22.8%）。他們較少告訴⽼師或家⾧（17.7%），聯絡網路公司

（7.2%）或報警（5.6%）。相對來說，網路霸淩並不是⼀個青少年經常遇到的問題，但是

引起了很多成⼈的關注。  

與傳統的霸淩⾏為相⽐，網路霸淩的散步速度和範圍⾮常⼤，具有匿名與隱藏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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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較難以辨識，⼀旦遇上，受害者無所遁逃（Seale & Hall, 2007）。常常造成無法挽

回的後果。⼀些在網路世界被排擠的受害者，可能在現實的校園中也被排擠。因此需要

重視這個迅速蔓延的社會問題。兒童福利聯盟⽂教基⾦會執⾏⾧王育敏指出，網路具隱

匿特性，⼜屬於個⼈使⽤的媒體，家⾧校⽅較難介⼊，因此網路霸淩可能會成為未來棘

⼿的「三不管地帶」。劉世閔和陳素貞（2010）也指出，⽗母和⽼師對電⼦通信技術等設

備不熟悉，更難全⾯及時處理已經發⽣的網路霸淩問題。他們建議學校⽅⾯應制定相關

防⽌網路霸淩的政策，教師和輔導⼈員應設計預防網路霸淩的教材並納⼊課程中。學⽣

及其家⾧如果遇到嚴重的網路霸淩，涉及威脅他⼈的刑事罪⾏，應聯繫孩⼦的學校，當

地員警或是網路服務提供商。廖國良等（2012）建議結合資訊科技抵抗網路霸淩，即促使

網路服務提供商，使⽤過濾軟體或技術，讓使⽤者無法在網路環境裡打出⼀些不雅的字

句，追蹤網路霸淩者，封鎖來⾃特定侍服器和 IP 的訊息。 

從法律的⾓度看，美國的聯邦法，1996 年傳播禮貌法（Commnications Decency 

Act）規定在網路上張貼任何有冒犯性的內容都是罪。但是，網路服務商和其他使⽤者對

此內容不負責任，他們可以張貼，按贊甚⾄轉發，但不受到懲罰。根據 Azriel（2010）的

看法，這個法律造成很⼤問題，即這使得受害⼈很難找到負責任者，因為網路允許使⽤

者隱藏他們的真實⾝份，因此導致網路霸淩不斷增⾧。在美國，也有根據相關法律對網

路霸淩者判刑的案例（Sprague, 2010）。例如，⼀位名叫 Lori Drew 的婦⼥在 MySpace 上

開設虛假賬號，欺騙鄰居的⼥孩 Megan，導致 Megan ⾃殺。這個案例就根據電腦詐欺和

濫⽤法案（the 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判定 Lori Drew 為有罪。具體的指控包括

她違反 MySpace 的服務條例建⽴虛假的檔案，因此等於使⽤未授權的⽅式接觸 MySpace

的電腦。雖然這個罪名和網路霸淩扯不上關係，卻可以看出，雖然社群網站的發展迅

速，法律條⽂卻產⽣緩慢，因此當實際的網路霸淩案例產⽣時，政府就會修正甚⾄強解

既有的法律，來幹預和控制相關的犯罪⾏為。但是，具體針對網路霸淩的法律還有待建

⽴和發展。 

（⼆）網路素養 

以上所提到的網路⾵險，即使是⼀開始被動地接觸到⾵險，後來⼤多有主動性選擇

的特點。因此青少年的網路⾵險，很可能被⼀般⼈認為是可控制的⾵險。根據⾵險認知

研究的發現，⼀般來講，⾵險的可控制性越⾼，⼈們對該⾵險的感知就越低

（Lundgren，2013）。⽽⾵險的可控制性與青少年的網路技能、網路的⾃我效能、網路素

養和網路⾵險的應對策略都有關聯。Livingstone 等⼈(2005，2010)的研究發現，年齡越⼤

的孩⼦，遇到網路⾵險的頻率越⾼。⼀⽅⾯是由於青少年⽐起幼兒來，更經常和⾧時間



12 
 

地使⽤電腦，另⼀⽅⾯，他們雖然具有較⾼的網路技能，但也更容易⾼估⾃⼰網路效

能。總體來講，根據 2014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發現，⼤多數青少年相信⾃⼰有能⼒使⽤不

同的搜尋引擎找資料（72.1%），從網路下載資料並儲存（66.5%）,從網路下載影⾳並儲

存（60.1%），有辦法找到想要的網站和內容（81%），分辨網路資訊是否有⽤

（76.1%），下載應⽤程式（app）(69.5%)。Livingston (2002)也發現⼦⼥所報告他們遇到

⾵險的頻率要⾼於他們的⽗母所報告的他們遇到⾵險的頻率。可能的原因包括⽗母並不

真正瞭解孩⼦在使⽤網路時遇到了什麼事情，或者他們對於⾵險有不同的定義。⼀般來

講，對⾃⼰使⽤電腦規避⾵險越⾃信的孩⼦，越容易曝露於具有⾵險的內容

（Vandoninck et al., 2010）。 

當孩⼦遇到或者感受到網路⾵險時，他們就會採⽤⼀定的應對策略（coping），⾃

我防衛（Youn, 2005）。對於網路⾵險的應對策略，根據 2014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發現，青

少年報告說，如果遇到了⼀個可能有危險或從沒去過的網站，他們會使⽤過濾和防毒軟

體（55.3%），提⾼網⾴安全設定（46.5%），⽤假名或提供不完整資料（32.8%），閱讀

網站上的保密規定（33.1%），改上其他類似網站（28.4%），詢問認識的⼈（如⽗母）

（35.6%），什麼都不做，離開網站（46.3%）。只有 3.7%的⼈承認，他們不管這些，先

⽤再說。這個結果與在⽐利時的發現（Vandoninck et al., 2010）⼀樣，青少年都是喜歡⾃

⼰應對⾵險，⽽不願意詢問其他的⼈。⼀般來說，感知到越多⾵險的青少年，越不願意

洩露他們的隱私，他們也越多地使⽤多種的⾵險應對策略，因此也越不容易從事或遇到

網路⾵險（Youn, 2005）。但是，⼀個孩⼦是否可以成功的應對網路⾵險，⼜受到他的網

路技能和網路素養的影響（Leung,2010）。關於網路技能，2014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發現，

在調查的兒童和青少年中，雖然⼤部⼈會在網路上找尋所需資訊（88.4%），設定電⼦郵

件帳號（58.9%），傳送即使訊息（67.1%）和下載⾳樂(64.8%),但是只有少數⼈知道如何

設定過濾垃圾或是彈出式視窗廣告（27.5%），清除電腦病毒或是解決電腦問題（35.8%）

和清除電腦中的 Cookie（19.7%）。對於網路素養，⼤部分的孩⼦同意說：⾃⼰會⽐較並

評估蒐集到的網路資訊是否可信（64%），⾃⼰瞭解網路資訊的網路相關問題

（56.5%），⾃⼰搜尋網路資訊時，會參考不同的網⾴資訊（72.8%）。 

（三）網路機會 

Livingstone 等⼈（2005）還提到很多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過多強調兒童使⽤網路的

⾵險，但是網路使⽤的⾵險往往是和網路所提供的機會是共存的，越多遇到⾵險的兒

童，也越多的遇到機會（oppertunities）。他們將兒童在網路上遇到的機會分成五類：包

括互動上的機會（發信、投票、帖⽂、看別⼈的網站等），同儕間的機會（包括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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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網路遊戲、下載⾳樂影⽚、聊天等），商品和就業上的機會（找教育和就業機會、找

產品資訊、找活動資訊、規劃出遊等），公民參與的機會（訪問慈善團體、環保、政府

和⼈權團體的網站、發起請願等），其他機會（完成功課、找資訊、完成測驗、幫忙別

⼈、建⽴網站、讀新聞等等）。2014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發現，青少年在網路上最常做的

正向使⽤⾏為（opportunities）是玩遊戲（91.4%），做學校作業（77.6%），使⽤社交網

站（72.9%），下載/觀看影⽚（72.3%），使⽤聊天室（68.4%），和編輯網路取得的內

容，如⾳樂、影⽚等等（56.8%）。其次是閱讀新聞（49.2%），搜尋娛樂訊息

（42.5%），瀏覽個⼈網站或部落格（41.1%），在網路上分享照⽚、影⽚或創作

（40.9%）。總體來說，感知到越多效益的青少年，越樂意提供隱私給陌⽣⼈

（Youn,2005）。  

針對 FaceBook，Ellison,Steinfield 和 Lampe(2007)歸納出更具體的對⼤學⽣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的利益，包括增加聚合性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即可以提

供情感⽀援的親⼈好友之間的聯結；也可以加強聯外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即加強關係較弱的，具有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朋友關係；更可以保持因為

時空轉換⽽遠離的朋友之間的關係（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科技部 2014 年傳播調查

發現，台灣的青少年，在最近⼀年，透過網路和同學有時或經常討論作業，或與⽼師互

動（15.2%）。48.2%的青少年同意，使⽤社交網站，讓他/她擁有許多⼈脈與社交資源。

很多青少年透過 FB 互動,感到⾃⼰更有價值（28.7%）,有歸屬感(35.3%),只有 8.4%同意在

社交網站上與⼈互動，很浪費時間。和 8.6%的⼈認為社交網站會給他/她社交壓⼒。有些

⼈認為，為了提⾼兒童上網的效益，同時避免上網⾵險，最有效的⽅法是提⾼網路素

養。可惜的是 Livingstone 等⼈（2005，2010）發現，即使對於網路技能⾼的兒童，使⽤

網路的時間越⾧，效益和⾵險也會同時提⾼。效益和⾵險存在很強的正相關。 

⼆、媒體中兒童性的社會建構 

（⼀）媒體的框架 

媒體從來都不是準確反映社會問題的鏡⼦。出於諸多因素，媒體有選擇性的再現了

現實社會。本⽂除了從社會建構論論的⾓度討論社會⽂化對媒體內容的影響，還會從框

架理論的⾓度，更具體地探討媒體如何框架 FB 使⽤對青少年的影響：包括框架的組成、

功能和影響因素。框架理論⽇益被社會學家和傳播學者⽤來考察分析媒體對社會現實的

不同解釋⽅法（Hallahan,1999）。媒體框架指的是⼀篇新聞報導的“解釋系統”

（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Goffman, 1974, p.21)和“中⼼的組織觀點”（Gamson & 

Modigliani,1989， p.3）。最常被引⽤的定義為：新聞框架“透過選擇、強調、排除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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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提供了⼀個情景，暗⽰某個社會問題是什麼”（Tankard，2001）。Entman(1993)明確

地提出了框架的四種功能為：定義問題、解釋因果、道德評價和處置建議。社會建構論

的研究取向認為理解社會問題最好的⽅法是考察不同的重要利益關係⼈如何互相競爭建

構媒體的框架（Hallahan,1999）。在青少年使⽤ FB 這個議題中所牽涉的重要關係⼈包

括：青少年、⽗母、學校⽼師和政府。這些重要利益關係⼈都會使⽤⼀些重要的價值來

框架這個問題來提⾼⾃⼰所建議的政策或解決⽅法對民眾的吸引⼒

（Miller&Riecher,2001）。更具體地說，影響媒體框架的重要因素包括社會⽂化對青少年

兒童性的建構、不同重要利益關係⼈的活動、媒體對 FB 功能和影響的建構、記者新聞價

值和實踐操作等等因素的影響（Zhou & Moy, 2007）。另外，過去社交網站的研究發現，

社交網站對於使⽤者的影響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使⽤者的社經背景、教育程

度、⼈格特質；⼈際網絡的規模⼤⼩、關係強弱、內容類型、使⽤的設備和地點等等複

雜的情況（Ellison,Steinfield & Lampe，2007），根據新聞框架的研究，新聞框架的特點就

是簡化真實世界的複雜性，特別選擇和強調某些內容，⽽忽略其他內容，⽽促成對某⼀

個議題的解釋（Tankard，2001）。 

（⼆）對兒童及青少年本質的建構 

近年來，在西⽅兒童性的社會學領域出現了⼀個新的研究典範，他們認為：雖然兒

童的不成熟是⽣物事實，但是⼈們如何理解這個不成熟卻是特定社會⽂化中根據成⼈的

利益所建構出來的（Buckingham, 2010），這個建構常被呈現在⼤眾媒體的內容當中。⽬

前，兒童性的建構主要包括三⽅⾯：兒童的本質、能動性和需要（利益），這三⽅⾯相

互影響，隱藏在媒體對兒童形象再現的背後（Kehily, 2004）。⾸先，有關兒童本質的建

構，當今歐美媒體內容中對於兒童本質主要有三種修辭：善、惡、⽩板。第⼀種修辭認

為孩⼦天⽣就是無辜、純潔和良善的，只是後天才被外部的世界所污染。第⼆種修辭認

為孩⼦天⽣就有犯罪和偏差的傾向，需要嚴格的管教和糾正。第三種修辭則強調孩⼦所

有的知識和想法都是透過後天的經驗和教育學習來的。最近，⼜出現⼀種新的修辭，

「具有權利的公民」和「國家的孩⼦」，部分取代了前三者，這個新修辭出現在⼆戰之

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內容裡⾯，強調政府負有責任，設計和推廣兒童的各項

福利。 

根據 Selwyn(2003)的修辭分析和 Buckingham(2010)的觀察，使⽤電腦的兒童通常都

被描繪成具有正直善良的本性，因為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想把電腦通訊科技賣給社會

⼤眾。Shaw 和 Tan（2014）的研究也發現《國語⽇報》在六種經常出現的兒童電腦使⽤

者形象中，最少出現的形象（8.5%）是危險的使⽤者，只有這個形象將兒童描繪成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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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犯罪和偏差的傾向，需要嚴格的管教和糾正，這些傾向包括脫軌、懶惰、缺少學習動

機、缺乏⾃製、享樂主義、主動在網路上尋找暴⼒和⾊情內容。但是隨著網路的普及，

這類形象有不斷增加的趨勢，從 2000-2007 年只出現不到 3%，但 2008-2011 年增加到

17.1%，這種形象也⽐較多的出現在年紀較⼤的兒童⾝上和在家裡使⽤電腦。即使是天性

純潔善良的孩⼦也有可能被這個世界污染。Shaw 和 Tan（2014）的研究發現，有百分之

⼗⼋的孩⼦被使⽤了所謂被害使⽤者的形象，他們是那些無辜、被動、脆弱的受害者。

由於他們缺少智⼒、情感和品德的成熟度，使⽤網路時，不經意就接觸到了⾊情、暴

⼒、盜版等內容，導致隱私外洩、價值混亂等。因此，他們處於危險中，受到網路污

染、詐騙、誘拐、霸淩的危險，需要成年⼈的引導和保護（Selwyn，2003)。 

在考慮媒體對兒童性的建構時必須考慮的是兒童本⾝的條件，特別是他們的年齡。

因為隨著年齡的增⾧，成⼈通常會賦予兒童更⼤的責任。過去的研究顯⽰兒童這個詞語

所指代的族群過於泛泛。如果⾮成年⼈的都屬於兒童，那就可以包括 0-18 歲的所有孩

⼦。但是，年齡的每增⾧⼀歲，無論在⽣理上，還是社會意義上都有極⼤的不同。年齡

永遠是童年的決定性指標。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社會對兒童的教育政策、就業市場的

要求、家庭的組成、權利和義務都由兒童的年齡來決定（Livingstone，2002）。Gilliam

與 Bales(2001) 發現，與年幼的兒童的無知和脆弱相⽐，美國的媒體普遍把青少年建構成

⿇煩的製造者。 過去的媒體中常常將⼀些青少年犯罪分⼦，描繪成沉迷於網路暴⼒的禦

宅族，導致公眾對年輕的禦宅族具有逃避現實世界負⾯印象（林宛瑩、張昕之，2012）。

Shaw 和 Tan（2014）的研究也發現，相對於 6-12 歲的兒童，《國語⽇報》較常報導青

少年（13-18 歲）使⽤資通科技在個⼈層⾯的負⾯效果。本研究按照科技部傳播科技調查

的做法，將青少年定義為 9-17 歲的兒童。 

過去的青少年研究與相關理論主要來⾃兩⼤傳統的影響，第⼀種是以美國芝加哥學

派為⾸的傳統學派，將青少年的⾏為視為社會整合過程中不穩定的因素，主要關切青少

年的偏差性⾏為，並希望透過種種矯正，來將青少年順利整合進⼊成⼈的世界與價值。

另外⼀種傳統由英國伯明罕⽂化研究中⼼所開展，將青少年現象視為⼀種抵抗成⼈社會

主流價值的次⽂化，建構新的⽣活⽅式與認同（邱瑞惠，2005）。Dick Hebdige (1988)認

為前者是對青少年⽂化的汙名化。他的研究發現，現代的媒體主要將青少年再現成兩種

⽅式：問題青少年（youth-as-trouble）和享樂青少年(youth-as-fun)，分別呼應前⾯兩種不

同傳統的預設⽴場。Hebdige 還指出，「問題青少年」的形象最早，可追溯⾄⾃於維多利

亞時代，當時的攝影作品是⽤來提供對「街頭頑童」的監視。⽽「享樂青少年」的形象

則出現於 1950 年代⿎吹消費主義的廣告裡，是廣告主為了爭取青少年經濟資源的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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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構的。台灣有關於青少年的研究，也多半深受這兩種傳統影響，特別是第⼀種為最

主要的（王俐容&陳偉鳳，2010）。 

雖然學術界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青少年的次⽂化，特別是青少年的在網路上

建⽴的次⽂化，但台灣有關於青少年的研究，仍然主要採⽤第⼀種的研究傳統（王俐

容、陳偉鳳，2010）。這種傳統所對應的媒體建構是把青少年再現成為「問題青少年」

（youth-as-trouble），強調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使⽤⾵險和控制⽅法，特別聚焦在社群

媒體所引發的衝突和問題（例如網路霸淩、⼈際壓⼒、個⼈資訊外洩、網路上癮等

等），⽐較不強調它對青少年社交、個⼈認同和歸屬感上的利益。其次，與⼀般的電腦

網路媒介相⽐，FB 有它的特殊功能。FB 這種媒介的主要功能在於加強⼈際的互動，⽽⾮

學習新知識，特別無法⽤於主動學習（van Velsen,et al., 2012）。如果是從事被動的學

習，其接收到的資訊的質量受制於好友的守⾨⼈作⽤，因此被好友的挑選原則決定

（Hermida et al., 2012）。Shaw 與 Tan（2014）的研究發現，《國語⽇報》最多強調電

腦的兒童使⽤者在知識技能認知上的正⾯作⽤。這種建構的主要原因，除了在於儒家⽂

化強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的傳統價值觀。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政府將孩⼦看成國家

未來的勞動⼒，國際競爭⼒，⽗母則把讀書好看成將來找到好⼯作的⼿段。因著這個原

因，報紙由於不注重兒童在交友、情感和歸屬感上的需求，因此可能較少報導 FB 的正⾯

影響。 

另外，與《國語⽇報》相⽐，台灣的主流報紙，受到市場競爭的壓⼒，更多的報導

聳動和情⾊煽的內容，因此可能較多的強調 FB 對青少年的負⾯影響（⾵險），也就是報

導青少年使⽤ FB 的負⾯⾏為。由此，涵化了民眾的犯罪恐懼並建構出⼀個所謂的卑鄙世

界（Hawkin & Pingree,1980）。Buckingham（2010）稱之為政府和媒體針對孩⼦為⽗母建

構的⾵險社會，誇⼤孩⼦可能受到的傷害，從⽽合理化政府所推⾏的⼀系列透過學校開

展的教育制度。最後，因此，關於報紙報導青少年使⽤ FB ⾏為的新聞建構，有以下三個

具體的研究假設。 

H1a：報紙所報導的青少年使⽤ FB 的負⾯⾏為（⾵險）的議程（顯著性的排列）與

青少年⾃⼰報告的負⾯⾏為（⾵險）的議程（顯著性的排列）存在顯著差異。 

H1b：報紙所報導的青少年使⽤ FB 的正⾯⾏為（收益）的議程（顯著性的排列）與

青少年⾃⼰報告的正⾯⾏為（收益）的議程（顯著性的排列）存在顯著差異。 

（三）對兒童能動性的建構 

其次是建構兒童的能動性，即兒童選擇和控制發⽣在他們⾝上事情的能⼒。更廣義

地說，是兒童型塑⾃⼰童年的能⼒（Woodhead, 2008）。直到近年來，對兒童能動性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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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建構是把兒童建構成為不完全、脆弱和需要成⼈的保護。他們沒有⼒量控制他們的

家庭和學校⽣活，必須服從成⼈對他們在空間、⾝體和時間上的⼀切安排（Hendrick, 

1997）。 雖然最近「國家的兒童」被賦予了各種政治和經濟的權利，但是他們仍舊是脆

弱、無知和依賴的（Hendrick,1997），需要成⼈的監督、保護和控制。最近，⼀種新的

建構主義觀點強調兒童是社會的⾏動者和意義的創造者。不同於被動的接受，兒童被視

為可以積極地投⼊物質和社會環境，⽽且可以建構認知模型來賦予外部世界意義（Prout 

& James, 1997；Woodhead, 2008）。例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就強調兒童的參與

權，建議國家尊重兒童的觀點。然⽽，在台灣社會的傳統中，⽐西⽅社會更強調⽗母對

孩⼦的權威，孩⼦也主要被建構為被動和順從的，他們的獨⽴性和創造性則不被⿎勵

（Li, 2005）。Shaw 和 Tan（2014）的研究發現《國語⽇報》主要將兒童性建構為被動和

依附的，將兒童解釋⾃⾝經驗及其意義的權⼒⼤部分交付給成⼈。但是，家⾧在資通科

技對兒童的正⾯效果上似乎影響⼒很⼩，正⾯的效果主要歸因於學校和政府，這種建構

⼀⽅⾯傾向與科技決定論的⽚⾯觀點，另⼀⽅⾯，將資通科技建構成國家未來的必需，

使得政府的字通科技政策幾乎是無⼈敢反對的（Selwyn，2003)。 

青少年和他們的⽗母都承認，網路媒體，與舊的媒體相⽐，都帶來更多更⼤的⾵險

和機會。正如 livingshtone& Bober(2005)所說的，網路上的⾵險和機會名單⼀直在改變。

更重要的是看這些⾵險在什麼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化規範和既有的的權⼒結構。從兒

童研究的⾓度看，資通科技成為了⼀個兒童賦權的⼯具，使他們可以⾃由進出以前禁⽌

他們進⼊的成⼈的資訊世界（Buckingham, 2010）。早期青少年的電腦使⽤權，受到家裡

只有⼀個電腦⼀條電話線的限制。但是，當智慧型⼿機在青少年中普及後，他們進⼀步

從⽗母的權威中解放出來。然⽽⽗母的介⼊⾏為也受到技術上的挑戰，針對社群網路的

硬體軟體知識，⽗母可能因為本⾝缺乏對於電腦和網路的技能，不知應該如何介⼊，或

者無法有效的介⼊⼦⼥使⽤網路的⾏為（王嵩⾳，2015）。甚⾄有些孩⼦成為⾃⼰家庭中

技術上的權威⼈⼠，成為⽗母的技術幫⼿和顧問（Kiesler et al., 2000）。孩⼦在某⼀領域

的知識專精於⽗母，甚⾄於指導⽗母，無疑也是⼀種新媒體的賦權形式。 

原本主流的政治學理論認為青少年對政治冷漠、即使擁有了投票權，也因為懶惰，

不善盡民主參與的義務。即便網路上已經存在很多政治參與的機會，他們還是對政治⼈

物存在疑慮，對於⾃⼰設計網站更是興致缺缺（Livingstone& Bober, 2003）。但是隨著社

群網站在年輕族群中的普及，最近的研究發現，青少年並⾮對政治沒有興趣，反⽽⼀旦

遇到影響他們⽣活的政治議題，他們會藉⽤網路媒體（特別是社群媒體）的⼒量，採⽤

⾮傳統的和集體主義的⽅式參與政治，例如聯合抵制、線上聯署、集會、集體抗議、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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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佔領學校和政府等等（Iwilade, 2013；Loader，Vromen & Xenos, 2014；Rheingans & 

Hollands，2013）。最近，台灣⾼中職的學⽣包圍教育部，提出反對課程⼤綱微調的政

策，要求教育部⾧下臺。學⽣透過網路迅速集結，顯⽰出網路的強⼤⼒量。年輕⼈透過

社群媒體上的互動和信息分享、建⽴集體性的社會認同，強化了他們對社會政治和經濟

危機以及社會傳統威權的不滿，塑造了所謂的抗議⽂化。Rheingans 與 Hollands (2013)認

為年輕⼈可以透過這種新型的政治參與，得到動態的政治教育，也促成了集體的⾃我實

現。從這個現象看來，早期青少年對政治缺乏興趣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的信息來源和

溝通⼯具受到成⼈的限制。但網際網路，特別是社群媒體，在這兩⽅⾯加強了青少年的

能⼒，這樣他們參與政治的動機和能⼒也得到了提⾼。社群媒體中存在⾮層級性的決策

過程和沒有領導的組織結構，這些技術特點使不同的參加者之間，保持了⼀種共有命運

的氣氛、資源的共享和信任的建⽴，形成對外⼀致的聲⾳。 

歸因是⾵險理解和⾵險管理的核⼼（Burgess,2012）。歸因也是新聞框架的重要功能

之⼀（Entman, 1993）。歸因也與兒童能動性的建構息息相關，因為只有認定兒童有能⼒

影響改變他們的環境，才有可能要求他們對⾃⼰的⾏為負責。本研究的第⼆個研究問題

是考察媒體如何框架在臉書上誰應該對引起或者解決的問題負責任，相關的研究假設

為： 

H2a:報紙更有可能將網路機會的責任歸給成⼈； 

H2b：報紙更有可能將網路⾵險的責任歸給青少年； 

H2c: 報紙更有可能引⽤成⼈的⾔論來報導網路機會； 

H2c: 報紙更有可能引⽤青少年的⾔論來報導網路⾵險。 

（四）媒體對兒童最⼤利益的建構 

兒童性的第三個主要社會建構是兒童的最⼤利益和需要（James and James, 2008； 

Prout & James, 1997）。不同的國家對此有不同的建構，例如西⽅的 21 個國家所制定的

兒童福利政策就各不相同（James and James, 2008)。總的來講，除了基督教傳統對兒童品

格的強調 J 外，西⽅社會早年⽐較強調兒童在⽣理健康上的需要，後來逐漸擴展到⼼理健

康的需要（包括情感、幻想、夢想、衝動和習慣）。近年來則更多關注兒童⼼智慧⼒的

發展，特別強調學校教育的重要性(Hendrick, 1997)。聯合國（2009）的《兒童權利宣⾔》

中提到要全⾯的理解和提升孩⼦的福利，包括六個⾯向：（1）⾝體和⼼理的健康和安

全，（2）知識和技能，（3）社交情感和⾃我認同，（4）品格和道德，（5）娛樂和休

閒，（6）⽣活的便利，及其他。 

台灣早期幾乎完全忽略兒童的權利（Li, 2005；Wu, 1981）。1980 年代解嚴之後，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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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福利團體才開始出現並且推動政府制定各項兒童福利政策（Hsiao, 1990）。1970 年代

起，台灣的⽣育率不斷下降，導致了⼯作⼈⼝的不斷⽼化，經濟的發展急需年輕和受過

教育的勞動⼒。政府於 1990 年代，相繼建⽴了內政部兒童局，並通過了多項兒童福利的

法案，幫助雙薪家庭解決幼兒照顧的問題。⽽受儒家影響的⽂化氛圍強調孩⼦學業表現

的重要性，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同時，政府也希望未來的勞動⼒具備較⾼的

知識和技能，因此當代兒童性的建構中，愈來愈強調兒童的認知發展、教育和學校訓練

（Hendrick,1997）。Shaw 和 Tan（2014）的研究發現《國語⽇報》將兒童建構成為被動

和依附的，卻將資通科技描繪成為⼀個孩⼦成功的秘訣。這個修辭加強了兒童是無知假

設。同時《國語⽇報》主要強調兒童認知能⼒的發展需求，這種過度的強調也可能會使

公眾和政府忽視兒童其他⽅⾯的利益和需求。但是，她們也發現，相對於 6-12 歲的兒

童，《國語⽇報》較常報導青少年（13-18 歲）在社交情感，道德品格和娛樂上的需要。 

Youn（2005）提出感知到的上網的效益是兒童樂意在網路上冒險的主要原因。

Livingstone 等⼈（2005）提到兒童在網路上遇到很多好的機會，他們將這些機會分成五

類：包括互動上的機會（發信、投票、帖⽂、看別⼈的網站等），同儕間的機會（包括

通信、玩網路遊戲、下載⾳樂影⽚、聊天等），商品和就業上的機會（找教育和就業機

會、找產品資訊、找活動資訊、規劃出遊等），公民參與的機會（訪問慈善團體、環

保、政府和⼈權團體的網站、發起請願等），和其他機會（完成功課、找資訊、完成測

驗、幫忙別⼈、建⽴網站、讀新聞等等）。跟聯合國的兒童利益需求分類相⽐較，互動

和同儕間的機會⽐較屬於“社交情感和⾃我認同”和“⾝⼼健康和安全”上的需要，商品和

就業⽐較屬於“⽣活便利”上的需要，公民參與的機會⽐較跟“品格和道德”相關，⽽“其

他類”才涉及到“知識和技能”上的需要。其中的差異性，主要是因為 Livingstone 等⼈

（2005）的分類是從兒童的⾓度，歸納其實際經歷⽽得來的。⽽聯合國的分類是從成⼈的

⾓度，從理想的狀態出發，演繹⽽列出的。 

但是，社交網站的主要功能也在於加強社會資本，滿⾜青少年在娛樂、社交、情感

上的需要。針對 FaceBook，Ellison,Steinfield 和 Lampe(2007)歸納出更具體的對⼤學⽣社

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利益，包括增加聚合性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即

可以提供情感⽀援的親⼈好友之間的聯結；也可以加強聯外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即加強關係較弱的，具有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朋友關係；更可以保持因為

時空轉換⽽遠離的朋友之間的關係（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後續的研究發現除了與

舊朋友保持聯繫、認識新朋友和舊朋友分享⼼情之外（Kross et al., 2013），更具體的社

交網站的動機還包括展現個⼈特⾊、瞭解同儕間發⽣的事情或話題、查看別⼈的動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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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分享事實或發表個⼈評論、逃避學校或⼯作的事情、打發時間、娛樂和習慣等等

(Gulnar & Cakir, 2010)。在這些動機背後是⼈更深層次的需求，包括歸屬感、價值感和⾃

我呈現的需要（Nadkarni& Hofmann,2012）。當然，⼈們使⽤社群網站，除了要看這個

網站是否可以滿⾜使⽤者的需求之外，還要看這種需求對於使⽤者的重要性（Zhu & He, 

2002） 

科技部 2014 年傳播調查發現，台灣的青少年，在最近⼀年，透過網路和同學有時或

經常討論作業，或與⽼師互動（15.2%）。48.2%的青少年同意，使⽤社交網站，讓他/她

擁有許多⼈脈與社交資源。很多青少年透過 FB 互動,感到⾃⼰更有價值（28.7%）,有歸屬

感(35.3%),只有 8.4%同意在社交網站上與⼈互動，很浪費時間。和 8.6%的⼈認為社交網站

會給他/她社交壓⼒。青少年使⽤社交網站最常⾒的原因是：維持與舊朋友之間的關係

（79.1%）；與朋友分享⼼情（61.5%）;打發時間（61.2%）,查看⼀些⼈的動態資訊

(60.6%)，和娛樂（59.8%）。但是，作為⼀種以成⼈利益為導向的社會建構，跟青少年⾃

⼰相⽐，報紙會更多的強調符合傳統社會價值和國家未來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和“⾝體

和⼼理的健康和安全”上的效益和需要，較少強調青少年在“社交情感和⾃我認同”以及

“娛樂和休閒”上的效益和需要。因此，本研究相關的研究假設為： 

H3： 報紙所報導的 FB 對青少年的效益和青少年⾃⼰報告的效益會有不同的強調 

H3a，報紙相對於孩⼦⾃⼰的報告，較多強調青少年在“知識和技能”和“品格道德”

上的利益和需要較多強調孩⼦在“知識和技能”上的利益和需要; 

H3b: 報紙相對於孩⼦⾃⼰的報告，較少強調青少年在“社交情感和⾃我認同”和

“娛樂和休閒”上的利益和需要。 

(五)青少年網路⾵險的防治 

相應的在媒體的報導中，也出現了⼀種新的兒童形象，稱為“天⽣的電腦使⽤者”形

象。他們的能動性與傳統對兒童的建構不同。他們不再是被動、依附和軟弱的，相反，

他（她）們天⽣喜歡並具有使⽤ ICT 的能⼒,有創造性和天賦，代表性的形象是年輕的網

路⾼⼿或天⽣的發明家，⽣⾧在屬於他（她）們的電⼦世代和鍵盤時代，他們常常被⽤

來與他們⽗母對電網網路知識匱乏相⽐較（Selwyn，2003）。根據 Shaw 與 Tan（2014）

的研究發現，《國語⽇報》雖然有 17.4%的兒童使⽤者具有這個形象，但是這種兒童電腦

使⽤者的形象出現的頻率，從 2000-2003 年的 27%，逐漸減少為 2008-2011 年的 9%。按照

常理來說，青少年的網絡技能會隨著使⽤時間的加⾧⽽提⾼。《國語⽇報》逐漸放棄了

這種對孩⼦使⽤電腦的技能樂觀的觀點。可能是隨著網路的普及，⼈們更多的接觸到了

兒童使⽤電腦的負⾯效果的實際案例，⽗母對隱私、駭客、⾊情、暴⼒的恐懼具體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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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Cornish, 2008）。因此，放棄了早期對孩⼦本⾝能⼒的過⾼期待，開始更多的報導

電腦對兒童在個⼈層⾯的負⾯效果，以及學校在社會層⾯的正⾯效果。前⾯所提到的兒

童的網路素養（包括網路技能、⾃我效能、⾵險應對策略）都是孩⼦⾃我負責的表現和

相關變項。但是，過去的研究發現，網路技能和過度⾃信反⽽會增加孩⼦的⾵險⾏為

（Livingston & Helsper， 2010；Vandoninck et al., 2010），正⾯的網路⾏為和網路效益的

認知也會進⼀步加強孩⼦的⾵險⾏為（Livingston & Helsper，2010；Youn，2005）。這些

研究結果似乎暗⽰雖然孩⼦是網路和社交網站直接的使⽤者，但是僅僅靠孩⼦⾃⼰避免

網路各式各樣的⾵險是不⾜夠的。 

第四個研究問題好奇報紙是否會因為合理化⽗母的介⼊，報導兒童較低的網路素養

和網路技能。相關的研究假設為： 

H4a: 報紙報導⽐青少年⾃⼰報告較低的網路技能； 

H4b: 報紙報導⽐青少年⾃⼰報告較低的網路⾵險應對策略； 

H4c: 報紙報導的網路技能，與青少年⾃⼰報告的技能有不同的重點； 

H4d: 報紙報導的網路⾵險應對策略，與青少年⾃⼰報告的網路⾵險應對策略有不同

的重點。 

很多學者開始考察⽗母介⼊對減少兒童網路⾵險的效果。根據 2014 年科技部傳播調

查發現，青少年的⽗母經常使⽤的介⼊⼦⼥網路使⽤⾏為的⽅式為：限制上網的時間

（53.7%）和使⽤時間⾧短（57.3%），禁⽌⼦⼥上某些網站（38.1%）或者陪⼦⼥⼀起上

網，並會討論使⽤網路的情形和⼼得（22.7%）。也有少部分的⽗母會和⼦⼥分享網路趣

聞或事件（45.6%），或者⿎勵⼦⼥上網（15.8%）。不同的是，在 Livingstone 和 Helsper

（2008）的研究中發現,英國⽗母⽐較偏好使⽤討論和共同使⽤的⽅法，⽽⾮監視和技術

控制的⽅法介⼊⼦⼥的網路使⽤。這可能受到東西⽅⽂化不同，儒家⽂化⽐較強調權威

式的管教⽅式，西⽅社會⽐較強調民主式的管教⽅式（Chen & Luster, 2002)。 

根據王嵩⾳（2015）年的對嘉義市國中⼩學⽗母的⽗母主動公⽤的介⼊⾏為越頻繁，

⼦⼥越容易發⽣社交危險⾏為。⽗母技術限制性的介⼊越頻繁，⼦⼥越容易發⽣⾊情與暴

⼒的危險。其他的⽗母介⼊⽅式對⼦⼥網路危險⾏為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在英國，同樣，

⽗母的介⼊也沒有產⽣有效的結果（Livingstone & Helsper，2008）。這些發現似乎暗⽰，

⽗母在私領域的管教⾏為效果不僅有限，反⽽可能產⽣相反的作⽤。和電視和電玩相⽐，

⽗母的管教遇到更多的困難。青少年使⽤網路時，特別是⼿機上社交網站時，⽗母很難和

⼦⼥共同使⽤（例如無法公⽤螢幕和滑⿏），也難以從旁監視⼦⼥使⽤網絡的⾏為。⼦⼥

也⾃然⽽然的把社交網站上的內容看成是⾃⼰的隱私，很多⼦⼥不願意在⾃⼰的好友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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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避免隱私的洩露（West, Lewis & Currie, 2009）。然⽽⽗母的介⼊⾏為也受

到技術上的挑戰，針對社群網路的硬體軟體知識，⽗母可能因為本⾝缺乏對於電腦和網路

的技能，不知應該如何介⼊，或者無法有效的介⼊⼦⼥使⽤網路的⾏為（王嵩⾳，2015）。

甚⾄有些孩⼦成為⾃⼰家庭中技術上的權威⼈⼠，成為⽗母的技術幫⼿和顧問（Kiesler et 

al.,2000）。在美國，幾乎所有 Yardi 和 Bruckman（2011）所訪問的⽗母都承認，他們無法

監視和控制⼦⼥在 FB 上所作的每⼀件事。很多孩⼦不喜歡⽗母成為他們在 FB 上的好友。

因此，⼀些⽗母拜託年⾧的弟兄姐妹之間或者其他的成⼈監視⼦⼥的 FB 使⽤。 

Livingstone 與 Bober(2005)在《英國兒童上網》的報告中特別強調學校和政府的介⼊

作⽤，包括擴⼤網路普及率、促進並設計有價值的網站、提⾼青少年網路素養和批判能⼒

等⽅⾯的作⽤。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台灣，很多學校禁⽌學⽣在學校使⽤⼿機，但學⽣總是

有辦法逃過⽼師的眼睛。另外，這也意味著⽗母不能在上學期間⽤⼿機聯絡他們的孩⼦，

這點也在學校政策和⽗母之間製造了主權上的緊張。Yardi 和 Bruckman （2011）所訪問

的家⾧們認為，如果學校要求孩⼦在學校使⽤網路完成功課，那麼學校對孩⼦在網路上做

什麼事付有責任，無論是在家裡還是在學校。很多⽗母懷疑學校是否真正監視了學⽣在網

路上做什麼事。⽗母希望學校在監視孩⼦上網內容上與他們共同承擔責任。他們希望，⾄

少學校要讓學⽣覺得學校在監視他們。但是，被訪問的⽗母都不太希望政府來直接監視他

們的孩⼦，他們覺得那是⽗母的責任。政府對不良⽗母的幫助應該也沒什麼⽤。但是，⼀

些⽗母同意政府應該通過禁⽌青少年做不該做的事情的法律。學者（Youn,2005；廖國良等，

2012）也建議政策制定者應該告知青少年關於網路使⽤可能的負⾯結果，並教育他們如何

應對這些⾵險。 

為了保護孩⼦的網路隱私，美國早在 1998 年就發布了《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這個法律的規定，商業公司不能直

接收集 13 歲以下兒童的個⼈資訊，這必須經過⽗母的同意（Youn,2005）。例如，臉書公

司要求只有超過 13 歲的⼈才能註冊獨⽴帳號。1999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兒童隱私保護

和加強⽗母權⼒》的法規，要求企業必須經過⽗母同意才能將 16 歲以下兒童的個⼈資訊賣

給他⼈。2000 年，國會進⼀步修改《學⽣隱私保護法》，要求要求企業必須經過⽗母同意

才能在學校收集 18 歲以下兒童的個⼈資訊。 

Shaw 與 Tan（2014）的研究發現，《國語⽇報》最多將兒童使⽤電腦的收益歸因

給政府和學校，較少歸因給孩⼦⾃⼰和家⾧。但是，電腦的負⾯效果⽐較多的發⽣在學

校之外的地⽅，特別是家裡。因此，《國語⽇報》較多將兒童在家裡使⽤電腦的⾵險歸

給家⾧,強調⽗母在引起和解決資通科技的負⾯效果的重要性。另外，過去的研究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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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般的網路不同，社交網站屬於半公共領域（West et al., 2009），這就在⼀定程度

上限制了政府幹預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作為⼀個新興的通訊科技，政府對它在使⽤上的

規範還沒有建⽴起來(Sprague, 2010）。因此當實際的網路霸淩案例產⽣時，政府就會修

正甚⾄強解既有的法律，來幹預和控制相關的犯罪⾏為。但是，具體針對解決網路⾵險

的法律還有待建⽴和發展。因此兒童在社交網站上遇到的⾵險和利益的歸因和責任問

題，很可能還主要集中於孩⼦⾃⼰的表現和⽗母的管教⽅式。另外，⼀個重要因素是兒

童的年齡。因為成⼈期盼青少年⽐幼童更具有控制⾃⼰⾏為的能⼒，成⼈很可能傾向於

認為青少年他們⾃⼰對他們的⾏為應負有更⼤或者主要的責任，其次才是⽗母，最後才

是學校和政府(Shaw 與 Tan, 2014）。 

H5: 相對於青少年⾃⼰的報告的⽗母介⼊頻率，報紙較多討論⽗母介⼊青少年的 FB

使⽤的⾏為。 

三、媒體建構的影響 

 （⼀）議題&屬性設置效果 

當考慮媒體框架對使⽤者的效果時，McCombs(2004)建議使⽤第⼆層級的議題設定

理論（second-level agenda setting effect）。這種觀點建⽴在對媒體框架和最重要的媒體議

題屬性的相似性上（Zhou & Moy, 2007）。因為過去的框架研究普遍接受的框架的定義是

新聞透過“選擇、強調、排除和說明”⽽提供的“核⼼的主旨”，McCombs(2004)因此認為

這個核⼼主旨可以量化為當新聞報導某個議題時最常強調的議題屬性。每個議題都有諸

多屬性，⽤來描述這個議題的特徵和屬性(McCombs & Ghanem, 2001)。根據第⼆層級

（屬性）的議題設定理論，越被媒體強調的屬性，也越被公眾認為是考慮這個議題時越

重要的屬性。背後的⼼理解釋為，對於重要複雜的社會議題，公眾由於認知能⼒有限，

就會尋求媒體對這個事件所作出的解釋，如果媒體的報導聚焦在某些跟該事件相關的議

題屬性上，公眾的注意⼒也會被聚焦在這些議題屬性上。 

本研究採⽤第⼆層級的議題設定理論來說明框架的效果。這並不是在爭論說第⼆層級

的議題設定效果等於或者優於框架效果。⽽是因為⼆者具有概念和應⽤上的相似性，⽽且

第⼆層級的議題設定效果⽐較專⾧於使⽤實證的⽅法考察媒體內容和民眾認知態度的聯

結。根據 Zhou 和 Moy（2007）的歸納，與議題設定理論相⽐，框架效果的研究⽐較少採

⽤實證的⽅法。當採⽤實證⽅法時，也⼤多是實驗設計的⽅法，透過改變不同內容中的框

架引起受試者對社會議題不同的評價和理解。當採取調查法時，框架效果的研究⾮常類似

議題設定效果的研究（Tankard,2001）。都是先分析媒體的內容，然後調查民眾對社會議題

的知識態度，再⽤推論或者時間分析的⽅法建⽴兩者之間的聯繫。相⽐之下，框架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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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會較多地使⽤深度的問題，常常是與框架功能相關的，因此它的內容分析也常常

伴隨著較多的主觀判斷，導致⽐較低的編碼信度（Van Gorp，2005）。 

在議題設定理論發展之初，主要探索的是議題的顯著性認知。議題設定理論的核⼼假

設是媒體報導中的議題顯著性與民眾所認知的議題顯著性有關（McCombs，2004）。根據

McCombs（2004）的定義，議程（agenda）是⼀個按照先後順序排列物品的⽬錄。議題（object，

物品）可以有議程，屬性（attributes）也可以有議程。屬性被定義為⽤來描述某⼀議題或

物品的特性和特徵。在議題設定研究中，它可以是某⼀議題的框架（ frame ）、次議題

（ subtopic ）、情感機制（affective mechanism）、認知機制（cognitive mechanism）等

（Ghanem,1997；陳億寧，2011）。例如，經濟議題就有許多不同的屬性，包括失業率、貧

富差距，物價、通貨膨脹等。 

⾃ 1990年代開始，McCombs 和他的研究團隊（McCombs et al.,1997）逐漸將研究⽅

向轉移⾄議題屬性（attribute）的顯著性認知，即媒體中議題屬性的顯著性從正⾯影響公

眾對議題屬性的顯著性的認知。之前的議題設定效果被稱為為第⼀層級的議題設定理論，

⽽關於議題屬性的議題設定效果被稱為第⼆層級的議題設定理論。根據第⼀層級的議題設

定理論，本研究相關的研究假設為： 

H6a：報紙對青少年不同網路正⾯⾏為（機會）重要性的排序與民眾對青少年不同

網路正⾯⾏為（機會）重要性的排序呈現正相關。 

H6b: 報紙的重度使⽤者，跟輕度使⽤者相⽐，這個正相關的程度較⾼。 

H7a：報紙對青少年不同網路負⾯⾏為（⾵險）重要性的排序與民眾對青少年不同

網路⾯⾏為（⾵險）重要性的排序呈現正相關。 

H7b: 報紙的重度使⽤者，跟輕度使⽤者相⽐，這個正相關的程度較⾼。 

H8a：報紙對青少年網路⾵險責任歸屬的報導會影響台灣民眾對此歸因的看法，⼆

者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H8b：報紙對青少年網路機會責任歸屬的報導會影響台灣民眾對此歸因的看法，⼆

者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H9：因為報紙對青少年不同利益和需求的重要性的排序可能對民眾對青少年不同

利益和需求的重要性的排序呈現正向影響，每週看新聞的天數與認知到青少年使⽤社群

網站的效益呈現負相關。 

根據第⼆層級（屬性）的議題設定理論，越被媒體強調的屬性，也越被公眾認為是

考慮這個議題時越重要的屬性。背後的⼼理解釋為，對於重要複雜的社會議題，公眾由於

認知能⼒有限，就會尋求媒體對這個事件所作出的解釋，如果媒體的報導聚焦在某些跟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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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相關的議題屬性上，公眾的注意⼒也會被聚焦在這些議題屬性上。根據第⼆層級的議

題設定理論，本研究探討第⼆層級新聞議題設定效果的假設為： 

根據第⼆層級（屬性）的議題設定理論，由於我們假設報紙對青少年使⽤ FB ⾵險

的強調⾼於對其益處的強調，並傾向於將青少年 FB 的使⽤者描繪成網路素養較低的形

象，因此相關的假設是： 

H10a：報紙使⽤頻率與民眾對青少年使⽤ FB 的機會感知呈現正相關。使⽤報紙頻

率越⾼的民眾，⽐起使⽤報紙頻率低的民眾，感知到較⼤的媒體所強調的網路機會。 

H10b：報紙使⽤頻率與民眾對青少年使⽤ FB 的⾵險感知呈現正相關。使⽤報紙頻

率越⾼的民眾，⽐起使⽤報紙頻率低的民眾，感知到較⼤的媒體所強調的網路⾵險。 

H11：報紙使⽤頻率與對青少年網路技能的評價呈現負相關。使⽤報紙頻率越⾼的

民眾，⽐起使⽤報紙頻率低的民眾，感知到青少年的網路技能較低。 

H12：報紙使⽤頻率與對青少年網路素養的評價呈現負相關。使⽤報紙頻率越⾼的

民眾，⽐起使⽤報紙頻率低的民眾，感知到青少年的網路素養較低。 

H13：報紙使⽤頻率與對⽗母介⼊效果的評價呈現負相關。使⽤報紙頻率越⾼的民

眾，⽐起使⽤報紙頻率低的民眾，感知到⽗母介⼊效果較差。 

 

（⼆）議題&屬性&情感預⽰理論（affective priming effect） 

媒體的議題預⽰效果被認為是議題設定後的⼀個結果（McCombs, 2004），即公眾因

為媒體的強調⽽認為某個議題重要之後，就會使⽤這個議題作為評價政治⼈物和政策主

張的標準(Iyengar & Kinder, 1987; Roskos-Ewoldsen, Klinger, & Roskos-Ewoldsen, 2007；

Krosnick, & Kinder；1990)。在議題設定理論發展到第⼆層級之後，媒體的屬性預⽰效果

（attribute priming effect）也被發現是⼀個相對應的結果，即公眾也會使⽤被媒體強調的

屬性來評價政治⼈物和政策主張（Kim, Scheufele, & Shanahan, 2002）。 

McCombs, Llamas, Lopez-Escobar, 和 Rey（1997）將議題屬性細分成兩⼤類：⼀類

叫做實質⾯向（a substantive dimension），指的是對候選⼈的個⼈特質，政黨、議題和

和政策⽴場的描述。另⼀類是情感⾯向 (an affective dimension), 指的是對這些描述所包

含的正⾯、負⾯或者中⽴的情感。根據這個定義青少年使⽤社交網站的議題也有兩個⾯

向。情感⾯向包括青少年的正⾯和負⾯的網路使⽤⾏為。實質⾯向則包括不同⾯向的⾵

險和收益、青少年的網路技能和網絡素養等等。這些影響都會伴隨著負⾯、正⾯或者中

⽴的解釋。當民眾的注意⼒被聚焦在某些議題的屬性上時，民眾當需要做出對相關的⼈

事物作出判斷時，同樣由於認知能⼒的有限，他們會使⽤這些議題屬性來評價和判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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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事物和他們的表現，這種媒體效果也就是所謂的議題預⽰效果（priming effect）。

早期的議題預⽰效果集中在議題本⾝的重要性，因此被稱為議題的預⽰效果（object 

priming effect），後期發展為對議題屬性（attribute）重要性的預⽰效果，就被稱為

attribute priming effect。根據預⽰理論， 

H14:媒體議程中顯著性較⾼的⾵險和機會，對民眾對於⽗母⼲涉效果的評價，效果

較⼤。 

H15: 媒體議程中顯著性較⾼的利益和需要，對民眾對於⽗母⼲涉效果的評價，效果

較⼤。 

H16: 媒體議程中顯著性較⾼的網路技能和應對策略，對民眾對於⽗母⼲涉效果的評

價，效果較⼤。 

針對情感⾯向 (an affective dimension), 指的的研究，Schuck 和 de Vreese(2006)建議使

⽤更加具體和準確的名稱代替“正⾯情感”和“負⾯情感”。他們提出的建議是使⽤“⾵

險”和“機會”這兩個詞，這與 livingstone 和 Helsper(2010)的講法⼀樣。但是，在網路效果

領域的研究，更多使⽤“⾵險”和“效益”這兩個名詞（Vandoninck et al., 2010；

Youn,2005）。但是，他們的操作化定義都是青少年在網路上的正⾯和負⾯使⽤⾏為。如

前⽂所提到的正⾯使⽤⾏為包括：玩遊戲、做學校作業、使⽤社交網站、下載/觀看影

⽚、使⽤聊天室（68.4%）、網路取得的內容，如⾳樂、影⽚等、閱讀新聞、搜尋娛樂訊

息、瀏覽個⼈網站或部落格、在網路上分享照⽚、影⽚或創作等。負⾯的使⽤⾏為包

括：不⼩⼼上到⾊情網站、接到⾊情的電⼦郵件、玩暴⼒的線上遊戲、在網路上提供個

⼈資料給他⼈、網路上收到別⼈寄出的惡意訊息、⾮法下載影⽚和遇到詐騙等等。 

但是，並⾮所有的屬性都對民眾有相同的效果（McCombs,2004），有些屬性被稱為

“有⼒的論辯”(compelling argument)，對民意的影響特別⼤，跟他出現的頻率不成正⽐。

Sheafer(2007)就提出了所謂的情感預⽰理論，即民眾最常使⽤議題屬性的情感⾯向作為評

論相關⼈事物的捷徑（shortcut）。透過這個機制，負⾯或正⾯的新聞間接的處罰或者獎

賞了民眾對相關決策者的評價。越來越多框架效果的研究學者也發現，負⾯的消息，⽐

正⾯的消息對民眾的態度有更⼤的影響（Cobb,2005；de Vreese,Boomgaarden & 

Semetko,2011）。可能的原因包括負⾯的資訊⽐正⾯資訊更容易引起注意並且引起負⾯情

緒（例如恐懼、焦慮、迴避的衝動等等）和⾏動（Cobb,2005；Sheafer，2007）。因此，

根據情感預⽰理論， 

H17: 民眾對 FB 對青少年的⾵險感知，相對於利益感知和素養感知，對民眾對於⽗

母⼲涉效果的評價，具有更⼤的預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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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ufele 和 Lewenstein (2005)稱民眾是認知的吝嗇⿁“cognitive misers”，喜歡使⽤

最簡單的⽅法判斷事情。如果民眾遇到需要很多資訊來判斷的複雜社會議題，他們就會

依賴⼀些認知上的捷徑（shortcut），例如對學校或政府的判斷，媒體的描繪或者意識形

態上的既定認知。特別在民主社會，民眾會期待政府來解決他們不能理解和解決的複雜

社會問題，特別是保護他們免於各種可能遇到的⾵險（Poortinga & Pidgeon, 2005）。因

此，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就特別重要，即他們是否信任政府決定了他們認為政府是否應該

規範某⼀社會問題的重要條件（Poortinga & Pidgeon, 2005）。由於青少年使⽤社群網站

⽐較屬於家庭內部家⾧的責任，因此，對於家⾧介⼊效果的評價也會直接影響民眾贊成

或反對學校和政府規範這⼀社會問題。因此，相關的研究假設為： 

H18: 新聞使⽤頻率和民眾對於學校和政府介⼊效果的相關係數，即讀新聞頻率越⾼

的民眾，對學校和政府介⼊效果的感知程度越⾼。 

H19: 民眾對於⽗母⼲涉效果的評價，與是否贊成政府和學校規範青少年的 FB 使⽤

⾏為，呈現負相關。即民眾對⽗母⼲涉效果的評價越正⾯，越反對政府和學校規範青少

年的 FB 使⽤⾏為。 

除了媒體的使⽤，還有⼀些重要的變項可能影響民眾對網路⾵險、網路素養、⽗母

⼲涉⾏為的評價以及贊成政府和學校規範青少年的 FB 使⽤⾏為。這些變項包括民眾的各

種⼈⼝背景變項和⾃⼰的 FB 使⽤經驗，在分析資料的時候都會進⾏統計上的控制。 

 

肆、研究⽅法 

⼀、概述 

本研究主要採⽤三個研究途徑，根據開始的時間順序，分別為：內容分析、次級調查

資料分析和電話問卷訪問。本計畫規劃⽤兩年的時間（⾃ 2015 年 10 ⽉ 1 ⽇⾄ 2017 年 7 ⽉

31 ⽇）探討台灣報紙媒體報導關於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相關媒體框架及其影響。具體的

⽅法包括：（1）考察 2014 年 8 ⽉ 1 ⽇⾄ 2016 年 7 ⽉ 31 ⽇台灣《聯合報》、《⾃由時

報》、《蘋果⽇報》 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所有的新聞報導的內容，包括網路使⽤的負⾯

⾏為、網路霸淩及其回應、使⽤的正⾯⾏為、網路技能、網路素養、⾵險應對策略、⽗母

介⼊⽅式及其效果、⾵險和收益的歸因⽅式、框架⾓度和所強調的青少年最⼤利益的類別。

（2）使⽤次級調查資料分析的⽅法，分析 2015 年 7 ⽉科技部傳播調查所公佈的於 2014 年

5-6 ⽉所調查的全國青少年的訪談資料，瞭解青少年⾃⼰如何報告他們使⽤社群媒體的情

況，包括網路使⽤的負⾯⾏為、網路霸淩及其回應、使⽤的正⾯⾏為、網路技能、網路素

養、⾵險應對策略、⽗母介⼊⽅式。將這個訪談結果與報紙內容資料的結果進⾏⽐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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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者的差異性，以及媒體框架所偏好的框架⽅法，⽤來驗證研究假設。（3）使⽤電話

問卷訪問的⽅法，調查台灣民眾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的認知和態度，以及對其他重要利

益關係⼈（⽗母、學校和政府）介⼊的評價。問卷具體的問題包括⾵險感知、利益感知、

對網路⾵險嚴重性的估計和關切度、對青少年網路技能、網路素養和網路⾵險應對能⼒的

評估、對⽗母介⼊⽅式效果的評價、對學校和政府的信任度、和對學校和政府介⼊必要性

的評價。透過量化統計的分析⽅法，考察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驗證研究假設。之後，將

電訪的對象分為有青少年⼦⼥（9-17 歲）的青少年⽗母和其他民眾兩組，⽐較他們對青少

年使⽤社群媒體的認知和態度，包括網路使⽤的負⾯⾏為、網路霸淩及其回應、使⽤的正

⾯⾏為、網路技能、網路素養、⾵險應對策略、⽗母介⼊⽅式及其效果、⾵險和收益的歸

因⽅式、框架⾓度和所強調的青少年最⼤利益的類別。這個研究結果主要⽤來回答研究假

設。 

下⾯將針對每⼀種研究⽅法進⾏更詳細的描述。 

 

⼆、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的樣本 

內容分析的對象為 2014 年 7 ⽉ 1 ⽇⾄ 2016 年 8 ⽉ 31 ⽇《聯合報》、《⾃由時

報》、《蘋果⽇報》對青少年使⽤社群媒體所有的新聞報導的內容。這三個報紙⽬前在

台灣銷售量最⼤，其內容可以代表台灣媒體對青少年使⽤社群網絡的相關報導。具體的

⽅法是，透過關鍵字輸⼊這三個報紙的新聞電⼦資料庫，找到含有這些關鍵字的新聞。

閱讀該新聞的標題和⾸段，判斷該新聞是否有關於青少年使⽤社群媒體，再根據這些新

聞的報別和時間去蒐集該新聞的電⼦全⽂。⽂章⼊選的標準是：（1）它的標題或者⾸段

出現兒童、學⽣、國中、⾼中、學校、青少年等字詞之⼀，和包括網路社群、社群媒

體、社群網站、社交網站、Facebook、臉書、FB 粉絲團等字詞之⼀；（2）所提及的電腦

主要使⽤者是青少 年；本研究按照科技部傳播科技調查的做法，將青少年定義為 9-17 歲

的兒童。以及（3）提及青少年怎樣使⽤電腦。當編碼員在正式編碼新聞全⽂的時候，最

後⼀次判斷，該篇⽂章是否有關於青少年使⽤社群媒體。本研究共找到 2385 篇相關的新

聞報導，經過上述⽅法的篩選後，只剩下 323 篇⽂章符合標準。  

（⼆）內容分析的編碼類⽬  

針對每⼀則新聞報導（分析單位），具體的內容編碼變項包括：第⼀部分判斷⽂章本

⾝的特性包括類型、⾧度、引⽤來源等等。第⼆部分，編碼主要兒童使⽤者的社會背景變

項，包括性別、年齡（國中還是⾼中？）、使⽤社交網站的裝置（⼿機還是 PC)、軟體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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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是在學校還是家裡）。第三部分：針對其中呈現的最主要的青少年 FB 使⽤者。這位

青少年採取了哪些正⾯的網路⾏為？哪些負⾯的網路⾏為？（參考 Livingstone & Helsper, 

2010）這位青少年使⽤了哪些網路技能？（參考 Livingstone & Helsper, 2010）網路素養？

（參考 Leung, 2010）和網路⾵險應對策略（參考 Youn, 2005）？⽂中是否提及他/她的⽗母

介⼊他的網路使⽤⾏為？如果有介⼊的具體⽅式為哪些？（參考 Nathanson,1999）。這些

題⽬的選項都來⾃於科技部 2014 年的傳播調查問卷。編碼員只需要判斷是否這些⾏為有出

現在⽂章中，因此⽐較容易取得較⾼的編碼效度。具體的編碼內容請看附件⼀中的編碼表。 

接下來，編碼員還被要求判斷⽗母的介⼊效果是正⾯的、負⾯的，還是中⽴的？⽂章

主要從哪個⽅⾯或⾓度看待兒童使⽤電腦的問題？個⼈的或社會層⾯的？誰（家⾧、孩童、

⽼師還是政府）被框架成這個影響的主要原因和解決⽅案？最後，根據聯合國所提出的兒

童的 6 種基本需求，青少年的哪些主要需求和利益被提及和強調？這些⽐較深⼊的編碼

分別參考了 Rossler（2001)對媒體框架網路效果， Entman（1993） 所提出的推理裝置（媒

體如何解釋某議題的定義、因果解釋、道德評價和建議的處置⽅法）， Shaw 與 Tan（2014）

針對 Selwyn (2003)的論述所歸納的代表每種兒童電腦使⽤者性的框架裝置的編碼。 

（三）內容分析的編碼過程 

三位傳播學專業的研究⽣ 105 年 1 ⽉⾄ 105 年 6 ⽉之間完成了所有內容分析的編

碼歸類⼯作。編碼之前將先進⾏編碼訓練，幫助編碼員瞭解編碼類別、編碼表和編碼說

明。在他們完全瞭解，沒有疑問之後請他們嘗試單獨分析 30 篇⽂章，然後核對編碼的答

案，當意⾒不同的時候，就提出討論。取得⼀致的意⾒之後，再請這些編碼員回去後各

⾃開始編碼，定期回報進度。定期聚會，提出編碼中遇到的問題，共同討論如何修改編

碼類別和編碼說明，解決問題。當所有的編碼員完成全部編碼之後，研究者隨機抽取 53

篇新聞報導，總內容分析總量的 16.7%，測驗編碼信度。最後，根據 Krippendorf 的內容

編碼信度計算公式，他們平均的 alpha 值分別是引⽤來源（.89）, 網路機會（.78），網路

⾵險（.71）、網路素養（.75）、應對策略（.9）、⽗母介⼊（.75）、責任歸因（.79）、

最佳利益或需求（.91）。 

 

三、次級調查資料分析法 

針對青少年社群媒體的使⽤，本研究主要會分析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第⼀期第三

次的⾯訪資料。這次訪問於 2014 年 5 ⽉ 3 ⽇⾄ 6 ⽉ 20 ⽇間進⾏。這次調查的母體是全國

的⾼中職、國中、國⼩之中 9-17 歲的學⽣，統稱為青少年。該調查使⽤兩階段分層抽樣

的⽅法，抽出全國 61 所學校，完成 1，959 份有效問卷，抽樣誤差⼩於 2.21%。對於此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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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抽樣、題項發展與前測等細節的深⼊說明，可以參考張卿卿、陶振超和杜素豪

（2015）對這次調查的計畫執⾏報告。 

 

四、電話調查法 

調查法旨在短時間內⼤規模的蒐集代表台灣民眾意⾒的樣本，以瞭解台灣民眾對青少

年使⽤社群網站的認知和態度。本研究選定調查母體是 18 歲以上的台灣民眾。電話調查的

⼯作委託給國⽴中⼭⼤學的民意調查中⼼進⾏。電話調查於 106 年 6 ⽉ 7 ⽇到 13 ⽇之間

進⾏電腦輔助電話號碼的隨機抽樣訪問（CATI,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每個被選中的號碼最多嘗試調查 2 次。最後收集到有效樣本 825 份，回答⽐例為 31%。為

了得到⾜夠的青少年⽗母的訪談資料，我們會詢問接電話的⼈家裡是否有 9-17 歲的成員。

如果有的話，優先請青少年的⽗母回答電訪。如果沒有的話，訪員隨機選取⽣⽇最近的家

庭成員進⾏訪問。如果，被訪者沒有時間完成問卷，就跟該被訪者約其他時間回訪。完成

訪問的樣本中有 403 位（48.8%）是青少年的⽗母，家中有 9-17 歲的青少年。另外 422 位是

家中沒有青少年的⼀般民眾。為了考察越多新聞對民眾認知和態度的影響，我們將受訪者

按照讀新聞的頻率分為新聞的重度使⽤者（每週每天都看新聞）和輕度使⽤者（每週看新

聞的天數在 6 天以下）。前者佔受訪者的 48.5%，後者佔 51.5%。 

問卷題⽬。問卷的題⽬⾸先包括該受訪者⾃⼰的社交網站的使⽤狀況（包括頻率、時

間、時⾧、網站名稱、網路規模和與好友的關係）。然後，針對青少年使⽤ FB，詢問受訪

者的認知，包括社交媒體的普及程度（perceived popularity, Zhu & He, 2002）、社交媒體使

⽤的正⾯效益認知觀點（perceived benefits, Sengupta & Chaudhuri, 2011; self-worthy, Crocker, 

Luhtanen, Cooper, & Bouvrette, 2003; belonging, Nadkarni & Hofmann, 2011）、正⾯的使⽤

⾏為（perceived benefits, Livingstone & Helsper,2010），負⾯的使⽤⾏為（perceived risks, 

Livingstone & Helsper,2010）, 網路技能、網路素養(Internet Literacy, Leung, 2010)、網路應

對⾏為(coping strategies, Youn, 2005)、⽗母介⼊效果的評價（Nathanson,1999）、學校介⼊

效果的評價以及政府介⼊效果的的評價。調查問卷的具體內容，請看附件⼆。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媒介內容、青少年調查和台灣民眾調查結果的⽐較 

2014 年 8 ⽉⾄ 2017 年 6 ⽉期間，三⼤主流報紙上青少年使⽤社交媒體的新聞報導總數

為 323 篇，每天 0.30 篇，3.2 天⼀篇。⼤多數⽂章是 301-600 字，並採⽤純新聞的形式報導

（82.7％）。關於⽂章的平均數量，不管社交媒體在青少年中的傳播如何迅速，新聞報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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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顯著增加。 

網路機會與⾵險⾏為。在新聞報導中編寫的 20 項積極活動中，青少年接受的平均機會

數量接近 2 項，⽽在青少年調查中被問到的 20 項積極活動中約有 10 項不同。與此同時，

新聞報導中報導的 16 種負⾯活動的平均報刊數量約為 0.65 份，⽽青少年遇到的 16 份中有

2.33 份（⾒表格 1）。在⼀般民眾的訪問中，有 403 位是青少年的⽗母，他家中的青少年有

98%的⽐例都在使⽤類似臉書和微網誌之類的社群媒體。但是 66.5%的⽗母不熟悉他們在

社交網站中最常互動的朋友。相較⾃⼰的孩⼦，這些⽗母有 91.4%的⼈也會使⽤社交網站。 

表格 1 ⽐較媒體報導、青少年調查和台灣民眾調查結果之間網路機會的青少年⽐例。 

Opportunity items News  Youth Survey  Adult Survey 
使用社交媒體 63.4% 82.4% 7.7% 

傳輸圖片或故事 33.1% 52.3% 4% 
您自己創作的共享內容，如繪

畫，故事，照片或視頻 
17.1% 49.3% 9.3% 

使用聊天室 11.5% 74.6% 4.6% 
閱讀其他人的個人主頁或博客 10.2% 51.9% 7.9% 
學習新東西（例如語言） 7.4% 41.4% 13.2% 
為學校工作 5.3% 86% 11.3% 
尋找電影院/劇院/音樂會列表 4.4% 50.9% 5% 
創建一個個人網站 4.3% 17% 1% 
玩遊戲 4.3% 90.7% 6.5% 
下載/觀看電影 4.3% 81.2% 5.8% 
*為朋友或學校項目創建或在網頁
上工作等。 

4% 4.1% 0.3% 

將在線內容（圖片，歌曲或視

頻）重新混合到您自己的藝術創

作中 

3.1% 64.5% 4.4% 

購物 2.8% 46.2% 5.2% 
閱讀新聞 2.8% 58.8% 5.7% 
訪問政府網站 2.5% 12% 1.1% 
簽署請願書 2.2% 6.5% 0.8% 
寫博客 0.6% 18.5% 0.7% 
投票 0.6% 40% 1.7% 
計劃旅行 0.3% 36.3% 3.4% 

 

Spearman 的 rho（rho = .67，p <.01）的結果表明，媒體議程上的網路機會排名順序與

青少年議程上的排名順序顯著相關。因此，H1a 不被⽀持，因為它預測兩個議程之間的顯

著差異。同時，媒體議程上的網路機會排名順序與台灣民眾議程上的排名順序也顯著相關，



32 
 

rho = .56，p <.01。說明對於青少年使⽤網路所遇到的機會，媒體議程設置了台灣民眾的議

程，⽀持研究假設 H6a。報紙報導的前三名機會包括使⽤社交媒體（63.4％），傳送圖⽚或

故事（33.1％）以及分享⾃⼰創作的內容，如圖畫，故事，照⽚或視頻（17.1％）。在青少

年調查中，前三項活動是玩遊戲（90.7％），上學（86％）和下載/看電影（81.2％）。但在

台灣民眾的調查中，最常被報告的網路機會是學習新事物（13.2%），做學校的事情（11.3%）

和⾃⼰創造和分享圖⽚、故事、照⽚和視頻（9.3%）。 

H10a 預測報紙使⽤頻率與民眾對青少年使⽤ FB 的機會感知呈現正相關。使⽤報紙

頻率越⾼的民眾，⽐起使⽤報紙頻率低的民眾，感知到較⼤的媒體所強調的網路機會。

因為報紙報導的前三名機會包括使⽤社交媒體，傳送圖⽚或故事以及分享⾃⼰創作的內

容，如圖畫，故事，照⽚或視頻。本研究將民眾感知這幾種機會⾏為的頻率和使⽤新聞

的頻率進⾏相關性的檢定，發現新聞的使⽤頻率跟感知到這三種機會⾏為都沒有顯著的

關係，相關係數分別是：r=-.03，p=.39；r=.02，p=.6 和 r=-.05，p=.18。因此 H10a 沒有

得到⽀持。 

Spearman 的 rho = -0.09，p = 0.75，關於網路⾵險排名列表（⾒表 1）與媒體議程和青

少年議程之間沒有顯著關係。因此，⽀持 H1b。雖然報紙對於網路⾵險的議程和民眾感知

到的⾵險的議程有⼀定的關係（Spearman 的 rho =.45），但是卻沒有達到統計的顯著性(p 

= 0.08), 因此 H7a 沒有得到⽀持，即報紙對青少年網路⾵險的議程沒有影響⼀般民眾的議

程。報紙報導的最頻繁的⾵險是聯繫未知的⼈在線下會⾯（10.2％），洩漏個⼈信息（9.9

％），以及在網上遇到的⼈（8.4％）發送⾊情內容。報紙幾乎完全忽視了青少年報導的四

種常⾒⾵險：玩暴⼒遊戲（新聞 0.9％，調查 18.7％），意外收到暴⼒或可怕的照⽚（新聞

0.6％，調查 11.6％），訪問⾊情（新聞中的 1.2％與調查中的 39.6％）以及收到⾊情垃圾郵

件（新聞中佔 0.6％，青少年調查中佔 27.6％）。⼀般民眾感知最多的網路⾵險是提供個⼈

資訊給別⼈（22.8%），網路詐騙（16.9%）和聯絡網路上遇到的⼈（12.1%）。 

H10 b 假設報紙使⽤頻率與民眾對青少年使⽤ FB 的⾵險感知呈現正相關。使⽤報紙

頻率越⾼的民眾，⽐起使⽤報紙頻率低的民眾，感知到較⼤的媒體所強調的網路⾵險。

因為報紙⽐較多強調三種⾵險⾏為：聯繫未知的⼈在線下會⾯，洩漏個⼈信息和被網友

發送⾊情內容，因此本研究⽐較民眾感知這幾種⾵險的頻率和民眾使⽤新聞媒體的頻

率，但是沒有發現顯著的相關性，相關係數分別為：r=.01，p=.68；r=-.03，p=.39 和

r=-.03，p=.34。因此 H10b 沒有得到⽀持。 

表格 2 ⽐較媒體報導、青少年調查和台灣民眾調查結果之間在線⾵險的青少年⽐例。 

Risk items News  Youth Survey  Adult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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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或遇到你第一次在網路上遇到的人 10.2% 8.1% 12.1% 

給他人提供關於你自己的信息 9.9% 20.9% 22.8% 
*已將色情郵件發送給您在線遇到的人 8.4% 9.4% 3.1% 
曾經有人對你說過討厭或有害的事情 8.1% 17.9% 5.9% 
口頭攻擊你不認識的人 4.7% 12.2% 6.2% 
詐騙 4.3% 13.9% 16.9% 
*向他人發送色情照片和視頻 3.4% 3.8% 2.5% 
下載非法電影 2.8% 17.3% 4.7% 
在沒有作者同意的情況下使用材料 2.5% 13.4% 7% 
故意訪問了一個色情網站 1.9% 11.7% 2.7% 
黑客 1.6% 4.5% 2.2% 
偶然訪問過色情網站 1.2% 39.6% 10.3% 
玩暴力遊戲 0.9% 18.7% 7.3% 
*購買和出售非法產品（例如非法 DVD，藥品，
假冒） 

0.6% 2.6% 4.1% 

通過電子郵件收到色情垃圾郵件 0.6% 27.6% 1.6% 
意外地結束了一個網站暴力或可怕的圖片 0.6% 11.6% 2.6% 

責任歸屬和引⽂來源。⽅差分析檢驗和事後 LSD 檢驗（⾒表格 2）表明，當報紙討論

網路機會時，⽗母較少被認為是主要的決定因素（mean=1.1），⽗母對網路機會的重要性

低於學校和教師（mean=2.64，p <.001），青少年（mean=2.41，p <.001）和政府和政治家

（mean=2.24，p <.01），差異顯著 F（4,259）= 6.5，p<.001。這⼀結果表明，媒體在網絡

機會⽅⾯將最⼤的責任放在學校和教師⾝上。學校教師作為主要的成年⼈群體，結果⽀持

H2a。在涉及⾵險時，⽗母是最經常提及的原因和解決⽅案，但所有實體之間的差異並不

顯著，F（4,259）= 1.9，p = .26。因此，不⽀持 H2b。在成⼈的問卷調查部分，台灣民眾認

為無論是網路⾵險還是網路機會，青少年⾃⼰應該主要為⾃⼰的⾏為負責，持這種觀點的

民眾占受訪者的 50.2%和 44.7%。其次，民眾認為⽗母的責任第⼆，學校和⽼師的責任較少，

很少有民眾認為政府和政府官員應該為此負責任。這與報紙所強調的負責任者的重點完全

不同，因此不⽀持 H8a 和 H8b 的研究假設。 

表格 2. 每篇⽂章對⾵險和機會的歸因對象 

責任歸屬 報紙內容 成人問卷調查 
 Opportunities Risks Opportunities Risks 
政府和政治家 2.24(2.0) 0.64(1.1 83（5.6%） 106（6.7%） 

父母 1.1(1.2) 0.81(1.3) 445（30.2%） 519（32.7%） 
學校和教師 2.64(1.2) 0.15(0.4) 199（13.5%） 249（15.7%） 
青少年 2.41(1.5) 0.68(1.0) 739（50.2%） 710（44.7%） 

在所有引⽂來源中，青少年最常被引⽤為信息來源，每篇⽂章前三篇引⽂平均出現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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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其次是學校教師，政府官員，家⾧，專家，⾮政府組織和警察。 Pearson 相關性檢定

的結果顯⽰，在線學習機會越多，青少年（r = .26，p <.01），學校教師（r = .13，p <.05），

政府官員（r = .29， p <.01）和專家（r = .14，p <.05）。 H2c 預測，在報導機會時，報紙

會引⽤更多來⾃成年⼈的評論，並得到很⼤程度的⽀持。相⽐之下，報告的在線⾵險越多，

青少年（r = - 14，p <.05）和⾮政府組織（r = .17，p <.01）被引⽤的越多。因此，H2d 不

被⽀持。 

需求和興趣。 Spearman 的 rho（rho = -0.04，p = .94）的結果表明報紙報導與青少年

調查結果之間的不同需求排名之間沒有顯著關係。這樣，H3 被⽀持。這兩個排名完全不

同。如表 3 所⽰，報紙對青少年的⾝⼼健康和安全需求最多（37.2％）。但是，青少年⾃⼰

完全忽略了這種需求。相⽐之下，青少年最有可能解決他們的社交，情緒和⾝份需求（42

％），娛樂和過去時間需求（23.8％）。相反，在報紙報導中，娛樂只是⼀個⼩問題（2.1

％）。與此同時，報紙報導往往較少考慮青少年分享個⼈意⾒的需求（調查中為 1.3％⽐ 7.3

％）和⽣活便利（調查中 0.8％與 6.9％）。 

H3a 預測，與其他需求相⽐，報紙更有可能強調青少年對知識學習和認知發展的需求。

這個假設沒有得到證實，因為 15.1％的新聞報導集中在這個需求上 22％的青少年表⽰他們

使⽤社交媒體尋找新朋友來幫助學習和⼯作，36.5％的⼈表⽰他們⽤它來收集有趣的⼈的

信息。 H3b 測試青少年是否更有可能報告滿⾜其他需求的社會和情感需求的動機。這個假

設得到了證實。 

表格 3. ⽐較報紙報導和青少年調查結果之間的需求百分⽐(Spearman’s rho=-.04, p=.94) 

News  Survey  
分享個人意見 1.3% 分享當前事件的個人意見 22.5% 7.3% 
娛樂 
 

2.1% 娛樂 36.1% 23.8% 
打發時間 36.9% 

生活方便 0.8% 習慣 21.3% 6.9% 
社會，情感和身份認同的需求 
 

24.3% 監控事件和同儕中的話題 8.1% 42% 
與朋友保持聯繫 47.6% 
找到新朋友聊天 25.1% 
與朋友分享事物和感受 37.1% 
顯示你是誰 11.2% 

知識和技能 
 

15.1% 尋找新朋友以幫助學習和工作 22.2% 19% 
收集有趣的人的信息 36.5% 

道德和人物 10.5% 逃避作業 2.5% 0.8% 
身心健康和安全 37.2%  0% 0% 
 100%  307% 100% 

 



35 
 

透過分析青少年調查中社交網站使⽤效益認知觀點的題項，發現所有的 4 個題⽬

（很喜歡在社交網站上與⼈的互動；擁有許多⼈脈與社交資源；覺得⾃⼰是個更有價值

的⼈；覺得很有歸屬感）都與青少年的社會、情感和⾝分認同的需求相關。項⽬之間具

有⾼度的信度（內部⼀致性 Cronbach’s 𝛼=.83）。因此，將這四個題項的值相加後取平

均數，代表青少年對使⽤社交網站的效益認知（mean=3.4, sd=.69），落在普通和同意之

間。本研究在成⼈調查中沿⽤這個量表（Cronbach’s 𝛼=.81）, 發現成⼈也感知到類似

⽔準的使⽤效益（mean=3.6, sd=.72），落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因為 H3b 被證實，即青少

年相較於報紙，更多地報告社交網站滿⾜了他們社會、情感和⾝分認同的需求。為了檢

驗報紙對青少年不同利益和需求的重要性的內容是否對民眾對青少年不同利益和需求的

認知呈現正向影響，本研究考察了民眾每週看新聞的天數與認知到青少年使⽤社群網站

的效益的 Pearson 相關係數, r=.07, p<.05，呈現微弱的正相關，與 H9 所預測的⽅向相

反，因此 H9 沒有得到⽀持。 

網路素養。報紙報導的青少年所從事的具有網路技能和網路素養的具體活動的平均⽐

例（平均值= 5％）和青少年報告的⽐例（平均值= 63.6％）之間的平均差異⾼達 58.6％。

報紙很少報導青少年從事具有網路技能和網路素養的具體活動。在網上查找信息（81.9％），

查找多個來源（78.9％）的信息以及下載和保存⾳樂⽂件（75.1％）的技能⽅⾯最⼤的不同。

報紙最可能報導青少年善於發送即時消息（16.5％）和在網上查找信息（10.2％）。相⽐之

下，除了這些活動之外，青少年很可能會報告他們通常在多個來源（79.7％）中找到信息並

下載和保存⾳樂⽂件（77％）。然⽽，Spearman 的 rho（r = .35，p = .32）結果表明，報紙

報導與青少年報導之間不同網絡技能和⽂化項⽬的排名之間沒有顯著關係。因此，H4a 得

到⽀持。 

因為報紙很少報導青少年從事具有網路技能和網路素養的具體活動，H11 預測報紙的

使⽤頻率與民眾感知到的青少年具有的網路技能呈現負相關。但是 Pearson 的相關性檢定

結果為 r = .04，p = .32。H11 沒有得到⽀持。 

表格 4. ⽐較報導內容和青少年調查結果之間顯⽰網路素養指標的百分⽐ 

網路技能和素養 News Youth Survey  
在網上查找信息 8% 91.7% 
設置一個電子郵件帳戶 10.2% 66.9% 
發送即時消息 16.5% 80% 
下載並保存音樂文件 1.5% 77% 
設置過濾器或垃圾郵件或彈出式廣告 0.3% 39.9% 

清理病毒或修復電腦問題 3.1% 39.9% 
清潔 cookie 2.2%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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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地比較和評估信息是否可信和相關 2.8% 71.8% 
了解圍繞信息如何處於社會地位的道德和

法律問題 
3.4% 60.7% 

在多個來源找到信息 0.6% 79.7% 
平均數 5% 63.6% 

Spearman’s rho=.35, p=.32 

 

⾵險應對策略。報紙報導的⾵險應對策略⽔平較低（平均值= 1.33％）低於青少年⾃⼰

報告的⽔平（平均值= 32.1％）。平均差異⾼達 30.8％。 H4b 指出，報紙報導⾵險應對策

略不同⽅⾯的優先性與青少年⾃⾝的報告有很⼤不同。 Spearman 的 rho（rho = - 25，p 

= .51）的結果表明，報紙的優先性與青少年的優先性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這表明這兩個

優先事項明顯不同，因此 H4b 得到⽀持。 

為了處理與信息披露相關的潛在⾵險，⼤多數青少年受訪者（58.6％）報告稱他們安裝

了垃圾郵件過濾器和防病毒軟件。百分之四⼗九表⽰他們通常什麼都沒做，離開了網站。

四⼗六個⼈表⽰他們設⽴了網⾴安全。另⼀⽅⾯，⼤多數報紙（7.4％）報導青少年在沒有

任何應對策略的情況下披露了他們的隱私，顯著（卡⽅檢驗：χ= 3.57，p = .06）⾼於青少

年報告的⽐例（7.4 ％）。 

表格 5. ⽐較報導內容和青少年調查結果之間顯⽰網路⾵險應對策略指標的百分⽐ 

風險應對策略 (Spearman’s rho=-.25, p=.51) News Youth Survey  

安裝垃圾郵件過濾器和防病毒軟件 2.8% 58.6% 

設置網頁安全 0 46.2% 

使用假名或假 ID 0 38.4% 

閱讀網站的隱私聲明 0.3% 30.6% 

轉到其他不要求提供個人信息的網站 0.9% 32.6% 

詢問某人（例如家長或老師）我應該做什麼 0.6% 25.7% 

向陌生人詢問我應該做什麼 0.9% 4% 

什麼也不做，離開網站 0.6% 48.7% 

先用再說* 5.9% 4.4% 

   

平均值 1.33% 32.1% 

因為報紙很少報導青少年從事具有網路⾵險應對的具體活動，H12 預測報紙的使⽤頻

率與民眾感知到的青少年具有的網路因應策略呈現負相關。但是 Pearson 的相關性檢定結

果為 r = .01，p = .69。H12 沒有得到⽀持。 

家⾧網路介⼊。在六種網路調解策略中，只有 7.8％的報紙報導提及⾄少⼀種⽗母調解

⽅式。在所有提及（n = 40）中，26 次是限制性調解，14 次是指導性調解。相⽐之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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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青少年報告他們的⽗母⽤於調解他們的網路使⽤的兩種策略（平均值= 2.2，SD = 1.6）。 

Spearman 的 rho（r = .23，p = .66）的結果未能發現它們在這些策略的排名之間的顯著關

係，這表明了顯著的差異。因此，⽀持 H5。如表 5 所⽰，在報紙報導（3.8％）和青少年調

查（51.7％）中，⽗母調解最顯著的⽅式是限制在線時間。然⽽，指導性⽗母調解在報紙議

程上的優先級遠⾼於青少年⾃⼰所看到的優先性。H13 預測報紙內容會影響民眾對⽗母⼲

涉青少年使⽤社交網站⽅式的有效程度的認知。但是 Pearson 的相關係數檢驗發現，新聞

的使⽤頻率與民眾對於⽗母⼲涉青少年使⽤社交網站有效程度的認知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具體⽽⾔，新聞使⽤頻率與限制性介⼊效果的相關係數是 r = -.05，p = .79；與內容限制的

效果的相關係數是 r = -.01，p = .9；與共同討論效果的相關係數是 r = -.02，p = .54；與幫

忙設置安全設定的相關係數是 r = -.004，p = .9。因此 H13 沒有得到⽀持。 

表格 5. ⽐較在報紙報導與青少年調查結果之間⽗母介⼊⽅式的⽐例 

Spearman’s rho=.23, p=.66 News  青少年調查 

禁止訪問某些網站 1.2% 33.6% 
設置特定的觀看時間 3.1% 47.6% 
限制在線時間的長度 3.8% 51.7% 
鼓勵使用網路 2.2% 15.8% 
在青少年使用網路時與他們一起坐，試圖討論對網路的

使用和態度 
1.2% 21.1% 

談論在網路上發生了什麼或有趣的事情 0.9% 49.2% 

H14，H15 和 H16 分別預測媒體議程中顯著性⾼的⾵險和機會，利益和需要，技能和

應對策略會對民眾對⽗母⼲涉效果的評價產⽣影響，因此本研究以每⼀種介⼊⾏為的效果

分別作為應變項，民眾對這些⾯向的感知作為因變項，建⽴回歸模型進⾏預測。結果呈現

在表格 6 當中。整體來看，⽤這些解釋變項⽤來預測民眾對⽗母時間和內容限制型的⽗母

介⼊⽅式的效果，模型的表現都不太好。只有，預測共⽤和幫助型的⽗母介⼊效果時才有

顯著的解釋效⼒，可以解釋 1.8%變異量。在公⽤式介⼊效果的評價的模型中，青少年使⽤

臉書的利益感知是最重要的預測變項（Beta=-.09，p<.05）, 民眾感知到越⼤的利益，越不

認為⽗母的共⽤式介⼊有效。同樣，利益感知對⽗母幫忙安全設定的效果有同樣的負⾯效

果（Beta=-.12，p<.01）。另外，民眾對於洩漏個資和被發⾊情內容的⾵險認知也會顯著影

響他們對於⽗母使⽤共⽤的借⽤⽅式效果的評價。具體⽽⾔，民眾越感知到青少年洩漏個

資的⾵險，越低估⽗母共⽤介⼊的效果（Beta=-.07，p<.05）；民眾越感知到青少年被發⾊

情內容的⾵險，越⾼估⽗母共⽤介⼊的效果（Beta=.09，p<.05）。這些結果部分⽀持了研

究假設 H14 和 H15，但沒有⽀持 H16。 

表格 6 使⽤媒體議程中顯著的認知預測⽗母介⼊效果評估的多元回歸模型（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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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議程的顯著屬性 限制性介⼊

效果 

內容限制的

效果 

共 同 討 論 的

效果 

幫忙設置安全設定

的效果 

⾵險認知     

Contact strangers -.05 .03 -.02 .06 

Reveal personal 

information 

-.02 -.06 -.07* -.06 

Be sent porn .00 .04 .09* .04 

機會認知     

Use social media -.03 -.03 -.03 -.02 

Transmit material -.01 -.04 -.04 -.04 

Share self-made work -.02 -.07 -.04 -.06 

利益感知 -.09* -.03 -.09* -.12** 

技能感知 .04 .04 -.03 .00 

應對策略感知 .01 .02 .07 .04 

Adjusted R square .003 .007 .018** .018** 

N=824. 

接著，本研究⼜考察了新聞使⽤頻率和民眾對於學校和政府介⼊效果的相關係數，發

現讀新聞頻率越⾼的民眾，對政府介⼊效果的感知程度越低（r = -.07，p<.05）。但是新聞

使⽤頻率與學校介⼊效果的感知沒有顯著相關，r = -.02，p = .6。因此，H18 沒有得到⽀持。 

最後，本研究將上⾯的模型中，將⽗母的介⼊效果評價，改為⾃變項，⽤來預測民眾對

於學校介⼊效果的評價，然後⼜將學校介⼊效果的評價變為⾃變項，⼀起預測民眾對政府

介⼊效果的評價。結果呈現在表格 7 當中。從模型的 Adjusted R2 上看，模型有良好的表現，

分別解釋了學校介⼊效果 20%的變異量，解釋了政府介⼊效果 31%的變異量。從表格 7 中

還可以看出，學校介⼊效果的評價主要受到⽗母介⼊效果評價的影響，⽽政府介⼊效果的

評價主要受到⽗母介⼊效果和學校介⼊效果的影響。具體⽽⾔，民眾越認為⽗母與青少年

討論網路使⽤（Beta=.44，p<.001）以及幫助他們進⾏安全設定（Beta=.12，p<.01）是有效

的，他們就越認為學校制定校規限制青少年的臉書使⽤⾏為是有效的。同時，民眾越認為

⽗母監看青少年的臉書內容（Beta=.49，p<.001）和學校制定校規限制學⽣的臉書使⽤⾏為

（Beta=.39，p<.001）是有效的，就越傾向於認為政府透過制定法律限制青少年的臉書使⽤

⾏為是有效的。但如果民眾相信⽗母與青少年討論網路使⽤是有效的（Beta=-.24，p<.001），

他們就越不認為政府透過制定法律限制青少年的臉書使⽤⾏為是有效的。H19 預測民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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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母⼲涉效果的評價，與是否贊成政府和學校規範青少年的 FB 使⽤⾏為，呈現負相關。

即民眾對⽗母⼲涉效果的評價越正⾯，越反對政府和學校規範青少年的 FB 使⽤⾏為。H19

僅得到了部分的⽀持。 

表格 7 使⽤媒體議程中顯著的認知、⽗母介⼊效果、學校介⼊效果預測民眾政府介⼊效果

的評估的多元回歸模型（beta） 

 學校介⼊效果 政府介⼊效果 

⾵險認知   

Contact strangers .01 .01 

Reveal personal information .00 -.01 

Be sent porn -.04 -.02 

機會認知   

Use social media -.03 .01 

Transmit material -.00 -.01 

Share self-made work -.01 -.01 

利益感知 .05 -.01 

技能感知 .03 .07* 

應對策略感知 -.02 -.06 

⽗母介⼊效果   

限制時間 .01 .00 

監看內容 -.05 .49*** 

共⽤ .44*** -.24*** 

幫助安全設定 .12** .00 

學校介⼊效果 -- .39*** 

Adjusted R square .20 .31 

 

由於發現的⽂章總數很少，很明顯台灣報紙⾄少在 2017 年 6 ⽉之前並不認為青少年使

⽤社交媒體及其影響⾄關重要。最可能的原因是青少年對社交媒體的使⽤媒體的新聞價值

有限，因為它是⼀個⾧期的漸進趨勢，沒有顯著的變化和意外，儘管它被廣泛採⽤和影響

深遠。根據議程設置理論，媒體報導頻率低會使公眾低估採⽤率，使⽤強度及其對青少年

及其家庭的影響意義。 

總的來說，與報導數量有限相⽐，報紙對青少年對社交媒體的使⽤不⾜，包括⾵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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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線⾏為，相關需求和興趣，網絡素養，⾵險應對策略和家⾧網路⼲預。低頻率還表明，

青少年使⽤社交媒體及其影響的媒體描述來⾃⾼度選擇性的過程。 

結果顯⽰，⼤眾媒體和青少年⾃⼰報告的在線機會多於在線⾵險，這意味著⼤眾媒體

將青少年對網路的使⽤定義為積極的問題。這⼀發現與之前關於兒童使⽤ ICT 的媒體框架

研究（Shaw＆Tan，2015; Selwyn，2003）相⼀致。批判性研究指出，信息通信技術公司和

政府利⽤積極的媒體話語使其從社會採⽤信息通信技術中獲益合法化（Buckingham，2010; 

Selwyn，2003）。 

報紙更有可能報導青少年在⽇常⽣活中更可能遇到的機會。然⽽，報紙對於與青少年

報導的⾵險類型有不同程度的重點。媒體議程中最關⼼的問題是青少年最常遇到的⼀些⾵

險。報紙幾乎完全忽略了⼀些頻繁的⾵險：偶然訪問⾊情和暴⼒網站，收到⾊情垃圾郵件，

玩暴⼒遊戲。相反，報紙有選擇地強調青少年在網上遇到的某些類型的⾵險。報紙報導的

最頻繁的⾵險是發布個⼈信息，從在線會⾒的⼈發送⾊情，並聯繫未知的⼈在線會⾒。這

些⾵險與成年⼈對青少年表達⾃⼰網上⾝份的⾃由以及管理其隱私和社交關係的能⼒的

焦慮感有關。正如⽂獻中所述，主流觀點認為青年優先考慮便利⽽不是隱私，對隱私⾵險

的知識和評估有限。根據啟動效應，公眾可能會利⽤這些⾵險來評估青少年對社交媒體的

使⽤。 

在報紙報導中，學校教師被認為是青少年在線機會的最重要的因果關係或治療⽅法，

這與 Shaw 和 Tan（2015）關於台灣兒童報的主流話語的發現⼀致。相反，儘管對青少年真

實社交媒體的使⽤知識有限，並且獲得了訪問權限，但⽗母往往被賦予了在線⾵險的責任。

正如⽂獻綜述所述，家⾧對青少年網上⾏為的調節努⼒對於青少年的利益（Owen，2014）

和國家的未來（Millei＆Imre，2009）是⾄關重要和必要的。 

青少年報告的⽗母調解⽐⼤眾媒體頻繁得多。雖然限制性策略在兩個議程中都很普遍，

但報紙⽐青少年的真實體驗更強調指導性調解。同樣的道理，最令⼈驚訝的發現之⼀是，

⽗母被定義為在界定其⼦⼥的社交媒體使⽤和效果⽅⾯的權⼒⾮常有限。與青少年本⼈，

學校教師和政府官員相⽐，他們的引⽤較少。相反，當報導在線⾵險時，⾮政府組織最常

被引⽤，在報導在線機會時，最常引⽤青少年。總的來說，媒體對⽗母調解表⽰負⾯印象。 

報刊和青少年在使⽤社交媒體時強調了不同類型的需求和興趣。儘管該報以最重要的⾝體

和⼼理健康和安全的需要為出發點，但青少年根本沒有提到這種需求。這⼀發現與前⾯討

論的他們對隱私⾵險的不同擔憂是⼀致的。此外，青少年傾向於提到滿⾜社會和情感需求

的動機，報紙傾向於關注知識學習和認知發展的需求。相反，娛樂只是報紙報導中的⼀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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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它反映了青少年最佳利益和需求的不同觀點。媒體建構兒童的最⼤利益源於儒

家傳統的學術成就（Chen＆Lustre，2002）和政府的兒童建設作為“國家的未來”以應對國

際競爭的挑戰（James and James，2008; Moran -Ellis＆Cooper，2000）。在這個話語的背後，

政府和學校的建⽴有責任提供認知發展培訓，幫助學⽣在網上抓住機會（Shaw＆Tan，2015）。 

相應地，媒體構建了低⽔平的網路素養和⾵險應對策略。特別是，在調查中，⼤多數青少

年通常使⽤查找信息和查找多個來源，但報紙傾向於關注他們發送即時消息的能⼒。此外，

儘管在調查中⼤多數青少年報告說他們採取了⼀些類型的⾵險應對策略，例如安裝垃圾郵

件過濾器和反病毒軟件，但報紙最有可能報告說青少年在沒有應對策略的情況下披露了他

們的隱私。 

這項研究是第⼀次對青少年使⽤社交媒體的媒體框架的頻率和前因進⾏實證和定量研

究。媒體框架的指標將有助於未來的研究複製（或驗證）我們的內容分析。這項研究的⼀

個局限是意⾒調查的橫截⾯性質。然⽽，35 個⽉的內容分析結果顯⽰，隨著社交媒體在青

少年中的快速普及，新聞內容沒有增加或發⽣顯著變化。另⼀個局限性是內容分析的結果

只反映了台灣主流報紙的內容。需要其他類型的⼤眾媒體和其他國家的證據來證實我們在

未來研究中的發現，並有助於揭⽰⽂化傳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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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內容分析編碼表 

新聞內容編碼表—社交網站 

（一）	 基本資料 

1.	樣本編號：	_	 	

2.	樣本標題：	_	 	 	 	

3.	媒體名稱	

	 	 (1)《蘋果日報》	 	 (2)《聯合報》	 	 	 (3)《自由時

報》	 	 	  

4.	文章日期：	 年，	 月，	 日	

5.	版面名稱：	 (1)第	 版	 （2）版面名稱	_	 	

6.	篇幅：篇幅以新聞内文（含標題）爲主，不涵蓋照片及圖表，新聞篇幅去分爲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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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字以内 	 	 (2)	100-300	字 	 	 (3)	301-600	字 

	 	 (4)	601-1000	字 	 	 (5)1001-1500	字 字以上	

7.	新聞類型： 

	 	 (1)純新聞	 	 	 	 (2)	新聞分析/特

稿 

	 	 (3)	社論	 	 	 (4)	專欄/專訪/專題 	 	 (5)圖片解

説 

	 	 (6)	 副刊		 	 (7)	學

生投書 

	 	 (8)老師/校長投書 
 

	 	 (9)家長或一般民眾投書 	 	 (10)其他	 _	  
 

8. 針對兒童的年齡：	（可複選）	

	 	 (1)	國中	 13-15	歲	 	 	 (2)高中	 16-18	歲 

	 	 (3)	（1）（2）都有	 	 	 (4)	無法決定 

9.	主要兒童角色的性別：--	 	 	 	 (1)男	 	 	 (2)女	 	 	 (3)都有	 	 	

(4)	無法辨識	 	 10.	家庭背景： 

	 	 (1)核心家庭	 	 	 (2)	大家庭	 	 	 	 	 	 	 	 	 	 (3)	隔代教養		 	 (4)	單親 

	 	 (5)父母離婚	 	 	 (6)	外配家庭	 	 	 (7)	沒有提及	 	 	 (8)	其他	 _

	  

11.	使用情境： 

	 	 (1)家中 	 	 (2)學校	 	 	 (3)	網咖 	 (4)其它休閒娛樂場 

	 	 (5)戶外 	 	 (6)沒有/沒有明講地點背景 	（7)其它：	 	 	 _

	  
 

	 12.	請選擇按順序出現的前三個消息引用來源： 

第一個：	 ；	第二個：	 ；	第三個：	_	  

	 (1)老師（包括學校行政人員）	 	 	 	 (2)學生	 	 	 (3)家長（家長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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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政府部門或官員	 	 	 (6)媒體記者	 	 	 	 	 	 	 	 	 	 	 (5)專家學者		  

(7)一般民衆	 	 	 	 	 	 	 	 	 	 	 	 	 	 	 	 	 	 	 	 	 	 	 	 	 	 	 	 (8)公司（或其代表）	 	 	 	 	 	 	 	 	 	 	 	 	 	 	 	 	

(9)研究調查	 	  

(10)基金會	 	 (11)民間組織（基金會以外）	 	 (12)無引用	 	 (13)其

他	 _	  

 
 

（二）	 網路使用的主題 

1. 主要針對哪一種社群/社交網路活動？（可複選）	

(1)	總論網路或網絡傳播	 	 (2)	總論社群媒體	 	 (3)	臉書（Facebook）

	 (4)	MySpace 

	 (5)	聊天室/留言板/部落格	 (6)	社群網路上的遊戲	 (7)	其他	 _	  

2. 主要針對網路的哪一種功能？（單選最重要的一個）	

(1)娛樂	 (2)教育	（且包括非知識性信息）	 	 	 	 	 (3)人際溝通	 (4)其他	 _	  

 
 

（三）	 新聞框架，針對文中最主要的兒童電腦使用者回答以下問題 

1. 這位青少年使用者是否採取了以下這些正面的網路行為？（有的打√）	

□ 玩遊戲 

□ 做學校作業 

□ 使用社交網站 

□ 下載/觀看影片 

□ 使用聊天室 

□ 編輯網路取得的內容，如音樂、影片等等 



50 
 

□ 閱讀新聞 

□ 搜尋電影或演唱會等娛樂訊息 

□ 傳輸照片或文章 

□ 瀏覽個人網站或部落格 

□ 在網路上分享照片、影片或創作 

□ 學習新事物（語言等） 

□ 購物 

□ 線上投票 

□ 搜尋旅遊資訊 

□ 架設個人網站 

□ 寫部落格 

□ 瀏覽政府網站 

□ 上網聯署 

□ 為學校或其他組織架設網站 

 

2. 這位青少年使用者是否採取了以下這些負面的網路行為？（有的打√）	

□ 不小心上到色情網站 

□ 有意上色情網站 

□ 接到色情的電子郵件 

□ 玩暴力的線上遊戲 

□ 不小心上到暴力網站 

□ 在網路上提供個人資料給他人 

□ 在網路上收到別人寄出的惡意訊息（不含垃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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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下載影片 

□ 遇到詐騙 

□ 在網路上言語攻擊不認識的人 

□ 未經著作人同意使用其資料 

□ 在網路上遇到性騷擾 

□ 和不認識的網友打電話或約見面 

□ 駭客行為 

□ 傳送色情的影片或圖片給他人 

□ 買賣非法商品（例如盜版光碟、藥品、仿冒品） 

□ 其他	 	 	 	  

 

3. 提到這位青少年使用了哪些網路技能？（有的打√）	

□ 在網路上找尋所需資訊 

□ 設定電子郵件帳號 

□ 傳送即使訊息 

□ 下載音樂 

□ 設定過濾垃圾或是彈出式視窗廣告 

□ 清除電腦病毒或是解決電腦問題 

□ 清除電腦中的 Cookie 

 

4. 提到這位青少年使用了那些網路素養？（有的打√）	

□ 比較並評估蒐集到的網路資訊是否可信 

□ 了解網路資訊的網路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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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網路資訊時，會參考不同的網頁資訊 

 

5. 提到這位青少年當遇到可疑網站時，使用了那些網路風險應對策略？（有的打√）	

□ 使用過濾和防毒軟體 

□ 提高網頁安全設定 

□ 用假名或提供不完整資料 

□ 閱讀網站上的保密規定 

□ 改上其他類似網站 

□ 詢問認識的人（如父母） 

□ 什麼都不做，離開網站 

□ 詢問陌生的網友 

□ 不管，先用再說	  

 

6. 文中是否提及父母介入青少年的網路使用行為？有□	 沒有□	

如果有，他/她的父母所使用的具體行為是： 

□ 限制上網的時間 

□ 限制使用時間長短 

□ 禁止子女上某些網站 

□ 陪子女一起上網 

□ 會和子女討論使用網路的情形和心得 

□ 會和子女分享網路趣聞或事件 

□ 鼓勵子女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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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父母介入的效果如何？	

□正面	 	 □負面	 	 □無效 

 

8. 主要從哪個方面或角度看待兒童使用電腦的問題？（單

選最重要的一個）	 	

(1)社會層面	 (2)個人層面	 (3)不能確定

	 (4)其他_	_	  

 

9. 主要矛盾（問題）的原因或解決方法：（單選最重要的一個）	

(1)政府教育體制和政策 	 (2)	父母家庭 	 (3)	學校 

(4)兒童自己的個人行爲 （5）不能確定 （6）其他	_

	  
 

10. 提到兒童的哪些需要（或權利）？（單選最重要的一個）	

(1)	身心的健康安全	 (2)	知識技能	 (3)	社交、情感和身份認同 

(4)	性格品德	 (5)娛樂享受	 (6)	生活上的便利 

(7)	沒有提及	 (8)其他	 _	  

 

附件⼆：電話調查問卷 

開場白：	

您好，我們這裡是國立中山大學民調中心，目前接受譚躍教授的委託，目前正在進行一

項「閱聽人使用社群媒體」的調查，不好意思耽誤您大概幾分鐘時間，跟您做個簡單

訪問。	

計畫主持人：中山大學行傳所	 譚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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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中心主任：中山大學政經系	 王俊傑副教授	

1. 請問您家中是否有 9-17 歲的青少年？	

(01)有【續答第 2題】	 (02)沒有【跳答第 4題】	

	

2. 請問他/她(們)有多常上網使用社交網站（如 Facebook 臉書、微網誌）？	

(01)從來沒有使用	 (02)很少使用	 (03)有時使用	 (04)經常使用	

	

3. 請問您是否熟悉他（她）（們）在社交網站中最常互動的朋友？	

(01)非常不熟悉	 (02)不熟悉	 (03)普通	 (04)熟悉	 (05)非常熟悉	

	

4. 請問您自己有多常上網使用社交網站（如Facebook 臉書、微網誌）？	

(01)從來沒有	 (02)很少	 (03)有時	 (04)經常	

	

5. 請問您每週平均有幾天會看新聞（包含報紙、電視或網路新聞）？	

【請訪員KEY入受訪者回答天數】	____________天	

	

以下將針對幾個題目詢問您的同意程度。	

6. 現在社會上，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請問您同不同意？	

(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7. 青少年喜歡在社交網站上與人的互動。請問您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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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8. 使用社交網站讓青少年擁有許多人脈與社交資源。請問您同不同意？	

(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9. 社交網站上與他人互動，讓青少年覺得自己是個更有價值的人。請問您同不同

意？	

(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10. 社交網站上與他人互動，讓青少年覺得很有歸屬感（屬於某個群體）。請問您同

不同意？	

(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11. 請問您覺得，青少年在使用社交網站時，常常會做哪些有益處(幫助)的事情？	

【不用提示，可複選，追問3次】	

(01)玩遊戲	 	 	 (02)做學校作業	 	 	 (03)使用社交網站	 	 	 (04)下載/觀看

影片	

(05)使用聊天室	 (06)編輯網路取得的內容，如音樂、影片等等	

(07)閱讀新聞	 	 (08)搜尋電影或演唱會等娛樂訊息	 	 	 	 	 	 (09)傳輸照片

或文章	

	 	 (10)瀏覽個人網站或部落格	 	 	 	 	 	 (11)在網路上分享照片、影片或創作	

(12)學習新事物（語言等）（包括接觸新資訊）	 	 	 	 	 	 	 	 (13)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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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線上投票	 	 (15)搜尋旅遊資訊	 	 (16)架設個人網站	 	 	 (17)寫部落格	

(18)瀏覽政府網站(19)上網聯署	 	 	 	 (20)為學校或其他組織架設網站	

(95)其他(訪員請紀錄)＿＿＿＿＿＿		 	 	 (98)拒答/不知道	 	 	 	 	 	 	 	 	 	

	

12. 請問您覺得，為了促進青少年參加這些有益的活動，誰應該對這些行為負責任？

【可複選】	

(01)學校與老師	 	 (02)青少年的家長	 	 (03)青少年自己	 	 (04)政府	

(95)其他(訪員請紀錄)	 	 	 	 	 	 	 	 	 	 	 	 	 	 	 	 	 	 (98)拒答/不知道	

	

13. 請問您覺得，青少年在使用社交網站時，常常會做哪些有風險的事情？【不用提

示，可複選，追問3次】	

(01)小心上到色情網站	 	 (02)有意上色情網站	 	 (03)接到色情的電子郵件	

(04)玩暴力的線上遊戲	 	 (05)不小心上到暴力網站(06)在網路上提供個人資料

給他人(07)在網路上收到別人寄出的惡意訊息(不含垃圾信)(08)非法下載影片	

(09)遇到詐騙	 	 	 	 	 	 (10)在網路上言語攻擊不認識的人	

(11)未經著作人同意使用其資料	 	 	 	 	 	 	 	 	 (12)在網路上遇到性騷擾	

(13)和不認識的網友打電話或約見面	 	 	 	 	 	 	 (14)駭客行為	

(15)傳送色情的影片或圖片給他人	 	 	 	 	 	 	 	 	

(16)買賣非法商品（例如盜版光碟、藥品、仿冒品）	

(95)其他(訪員請紀錄)___	 	 (98)拒答/不知道	

	

14. 請問您覺得，為了避免青少年參加這些有風險的活動，誰應該對這些行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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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可複選】	

(01)學校與老師	 	 (02)青少年的家長	 	 (03)青少年自己	 	 (04)政府	

(95)其他(訪員請紀錄)	 	 	 	 	 	 	 	 	 	 	 	 	 	 	 	 	 	 (98)拒答/不知道	

	

以下將針對幾個題目詢問您的同意程度。	

15. 一般來講，青少年都具有很高的網路技巧。請問您同不同意？	

(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16. 青少年會比較和評估網路資訊是否可信。請問您同不同意？	

(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17. 一般青少年在遇到危險網站時，他們會使用防毒軟體和提高網頁的安全設定。請

問您同不同意？	

(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18. 一般青少年在遇到危險網站時，他們會運用策略保護自己的隱私。請問您同不同

意？	

(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19. 一般青少年在遇到危險網站時，他們會詢問認識的人（如：父母）應該要怎麼

辦。請問您同不同意？	

(01)非常不同意	 (02)不同意	 (03)普通	 (04)同意	 (0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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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長用以下的方式介入青少年使用社群網站的行為，對與減少負面效果，增加正

面效果，以下將針對幾個題目，詢問您的認為是否有效的程度。	

20. 家長規定青少年上 FB的時間，以及使用時間長短。請問您認為有沒有效？	

(01)完全無效	 (02)很少有效	 (03)有時有效	 (04)經常有效	 (98)不知道	

	

21. 直接在孩子的	FB上觀察甚至回覆他們的帖文。請問您認為有沒有效？	

(01)完全無效	 (02)很少有效	 (03)有時有效	 (04)經常有效	 (98)不知道	

	

22. 家長陪青少年一起上社群網站，並會討論使用社群網站的情形和心得。請問您認

為有沒有效？	

(01)完全無效	 (02)很少有效	 (03)有時有效	 (04)經常有效	 (98)不知道	

	

23. 家長和青少年一起聊社群網站上發生的趣聞或事件。請問您認為有沒有效？	

(01)完全無效	 (02)很少有效	 (03)有時有效	 (04)經常有效	 (98)不知道	

	

24. 家長幫助孩子設置	FB	隱私功能。請問您認為有沒有效？	

(01)完全無效	 (02)很少有效	 (03)有時有效	 (04)經常有效	 (98)不知道	

	

如果學校或政府用以下的方式介入青少年使用社群網站的行為，對與減少負面效果，

增加正面效果，以下將針對幾個題目，詢問您的認為是否有效的程度。	

25. 學校制定校規限制青少年的	FB	使用行為。請問您認為有沒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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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完全無效	 (02)很少有效	 (03)有時有效	 (04)經常有效	 (98)不知道	

26. 政府制定法律限制青少年的	FB	使用行為。請問您認為有沒有效？	

(01)完全無效	 (02)很少有效	 (03)有時有效	 (04)經常有效	 (98)不知道	

基本資料	

27. 請問您目前住在的哪一個縣市？	

	 	 都市（六都）	

(01)新北市	 (02)臺北市	 (03)臺中市	 (04)臺南市	 (05)高雄市	 (06)桃園縣	 	

	 	 其他縣市	

	 	 (07)新竹縣市(08)苗栗縣	 (09)彰化縣	 (10)南投縣	 (11)雲林縣	 (12)嘉義縣	 	

(13)屏東縣	 (14)臺東縣	 (15)花蓮縣	 (16)宜蘭縣	 (17)基隆縣市(18)澎湖縣	 	

(19)金門縣	 (20)馬祖縣	

	

28. 請問您的年齡？	

(01)18-20 歲	 	 (02)21-29 歲	 	 (03)31-39 歲	

(04)41-49 歲	 	 (05)51-59 歲	 	 	 	 (06)60 歲以上	

(98)不知道／拒答／無反應	

	

29.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01)國小及以下	 	 	 (02)國初中	 	 	 (03)高中職	 	 	 (04)專科	 	 	 	 	 	 	 	 	

(05)大學	 	 	 	 	 	 (06)研究所以上	 (98)拒答／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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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請問您的職業？	

(01)民意代表、負責人、主管及經理人員	 	 (02)專業人員(工程師、律師、醫師

等)	

(03)軍/警/消防	 	 	 	 	 	 	 	 	 	 	 	 	 (04)公務人員、國營事業及教師	

(05)事務支援人員(研究助理、行政助理等)	 (06)教育/補習班相關工作人員	

(07)傳播、出版、影音製作及文化技藝相關工作人員	

(08)金融、保險業相關工作人員	 	 	 	 	 	 (09)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0)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11)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12)農、林、漁、牧業人員	 	 	 	 	 	 	 	 (13)服務業	

(14)自由業	 	 	 	 	 	 	 	 	 	 	 	 	 	 	 (15)家管/家庭主婦	

(16)學生	 	 	 	 	 	 	 	 	 	 	 	 	 	 	 	 	 	 	 	 	 	 	 	 	 	 (17)待業中/無業/退休	 	 	 	 	 	 	 	 	 	 	

(95)其他(訪員請紀錄)＿＿＿＿＿＿	 	 	 	 (98)未回答/拒答	

	

31. 請問您的性別？	

(01)男	 (02)女	

 


